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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Time) 議程(Agenda)

08:30-09:00 報到-Registration

09:00-09:10

開幕致詞-Opening Remarks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劉春堂前秘書長-輔仁大學榮譽教授

Mr. Chun-Tang Liu, Secretary General, Former 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Taiwan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09:10-09:15 團體合照 -Group photo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09:15-10:05

主講人：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李沃牆委員

Speaker:Dr. Wo-Chiang Lee, Member of 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ttee, 

Executive Yuan, Taiwan

主題：金融服務的創新、管理與消費者保護

Report:Financial Innovation, Regula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10:05-10:20 休息時間-Break time

第一場 Session 1

主持人: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助理處長-Ms. Larissa Bungo

Moderator:Ms. Larissa Bungo, Assistant Regional Director,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S.A.

10:20-10:50

演講人：新加坡消費者協會林謀泉會長

Speaker:Mr.Biow-Chuan Lim, President, 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主題：新加坡消費者保護的理念與實務

Report: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in Singapore

10:50-11:20

演講人：香港消費者委員會投訴及諮詢部莊龍五總主任

Speaker:Mr. Lung-Ng Chong, Chief Complaints & Advice Officer,Consumer

Council,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主題：跨境消費糾紛協調解決機制-現況及海外機制探討

Report ：Cross-border Consumer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 Current 

Situation and Overseas Mechanism

11:20-11:40

與談人Panelists

1.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亞太地區產品安全官員-Mr. Joel Blank

Asia Pacific Regional Product Safety Officer,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U.S.A.

2. 銘傳大學顏廷棟教授-Professor Ting-Tong Yen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Law,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11:40-11:50 Q&A

11:50-13:30 午餐時間-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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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Time) 議程(Agenda)

第二場 Session 2
主持人:新加坡消費者協會林謀泉會長

Moderator:Mr. Biow-Chuan Lim, President,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13:30-14:00

演講人: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助理處長-Ms. Larissa Bungo
Speakers:Ms. Larissa Bungo, Assistant Regional Director,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S.A.
主題:廣告的趨勢和相關議題

Report :Advertising Trends and Issues

14:00-14:30

演講人:英國競爭及市場局專案處長-Ms. Cecilia Parker Aranha
Speakers:Ms. Cecilia Parker Aranha, Project Director,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U.K.
主題:線上平臺-消費者保護工作的挑戰

Report:Online Platforms: Challenges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14:30-14:50

與談人Panelists：
1.中原大學陳志民教授-Professor Andy Chen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 Economic Law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2. 高雄科技大學程法彰教授-Professor Fa-Chang Ch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aw,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aiwan

14:50-15:00 Q&A

14:50-15:20 休息時間-Break time

第三場 Session 3
主持人：英國競爭及市場局專案處長-Ms. Cecilia Parker Aranha

Moderator:Ms. Cecilia Parker Aranha, Project Director, 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U.K.

15:20-15:50

演講人：泰國消費者保護辦公室專業分析師-Mr. Manop Pisetkul
Speakers:Mr. Manop Pisetkul, Analyst, Professional Level, Office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Board, Thailand
主題：消費者概念和趨勢 Report ：Consumer Concepts and Trends

15:50-16:20

演講人： 韓國消費者院協理-Ms. Jihong Cheon
Speakers：Ms. Jihong Cheon, Assistant Manager, Korea Consumer Agency

主題:韓國政府與消費者之關係
Report: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onsumers in Korea

16:20-16:40

與談人Panelists
1.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助理處長-Ms. Larissa Bungo

Assistant Regional Director,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S.A.
2.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陳加昇參議-Mr. Jia-Sheng Chen 

Senior Executive Officer, Department of Consumer Protection, Executive 
Yuan, Taiwan

16:40-16:50 Q&A

16:50-17:00

閉幕致詞-Closing Remarks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游開雄委員-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Mr. Kai-Hsiung Yu, Member of 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ttee, Executive 
Yuan

Chairman, Consumers’Foundation, Taiwan

17:00-17:05 貴賓合影Grou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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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致詞-Opening Remarks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劉春堂前秘書長

輔仁大學榮譽教授

Mr. Chun-Tang Liu, 

Secretary General, Former 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Taiwan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3



行政院消保處劉處長、各位至國外遠道而來的外賓、各位與會的女士先生，大家早安。我曾經

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工作將近十年，目前已是從消費者保護行政工作上退休的老兵，非常高

興、榮幸獲得劉處長的邀請能夠參加今天這個研討會，做一個開幕式的引言致詞，以下我就利用這

個機會提出我個人的心得跟淺見，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但這些老生常談的東西都存留歷久彌

新的新的課題在裡面，所以說我希望大家可以不斷持續地來關注這些課題，也請大家指教跟批評。

第一個就是:適時的、主動的、正確的發佈消費資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近年來臺灣在食品

安全方面一再出現問題，跟我們日常生活中食用上最多的雞蛋而言，各位大概都很清楚，前一陣子

發生戴奧辛毒蛋、芬普尼毒蛋，還有乃卡巴精毒蛋，我看到報紙登載主管機關在雞蛋裡面驗出乃卡

巴精這個禁藥之後，竟然為了怕業者反彈，決定不對外公佈，我看到這個消息覺得非常震驚。當然

依消保法第33條的規定，好像主管機關可以公佈可以不公佈，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需要改正的

部分，也就是得公佈應該是授權給他公佈，而不是可以不公佈，所以我個人是覺得為了避免日後將

來這類型的問題發生，我是認為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檢討、修正我們現在消保法33條所謂得公告其檢

驗結果，是不是把它改成應寄公告檢驗經過和結果，如果沒有按時公告的話，應該給它應有的責任

，否則的話消費者的權益在主管機關不願意公告，到時候我們就沒有辦法取得，這是非常糟糕的事

情，我們消保單位事實上有沒有自己的檢驗單位，本來我推動這個工作，但是非常可惜，在某些團

體的推動上打消掉了，又變成我們消費者本身沒有為我們消費者檢驗單位，完全要靠主管機關，所

以說這個主管機關主動公告消費警訊，我個人是認為非常有必要，這是第一個提出來，我要請大家

指教的問題。

第二個我要特別提出來，應該嚴密注意無人化所產生的消費問題，隨著我們電腦和網際網路的

發達和盛行，我們所持的行動通訊裝置的功能快速擴大、提升跟廣泛利用，支付工具創新和方便，

還有運輸方法的便捷、交通路線的暢順等等，當然電子商務非常蓬勃發達並隨各種資訊化、數位化

、自動化工具以及設備的發達，以及現在機器人，還有AI人工智慧快速的進步，因此有所謂的無人

駕駛汽車，無人商店等，這些無人化的商品交易的出現，就無人化產品的利用來講，尤其是無人化

交易的進行來講，他是完全在企業經營者所設計跟掌控的環境之下，不是人跟人面對的交易，而且

原則上由消費者自行來操作，整個過程都是消費者自己來操作，那這個時候當然為我們消費者帶來

很大的便利，但是是否會讓消費者處於一個新的交易風險，或者是說為我們消費者帶來新的消費問

題，坦白講企業經營者不會主動為我們去發現，為我們去預防這些問題的發生，企業經營者強調的

創新、發展、成長，他不會去想到這個消費者問題怎麼辦？消保單位就它的發展跟運作情形，我們

必須嚴加注意加以監督，如何能夠及時地發現可能帶來的問題，並且適時提出有效對策，來確保消

費者的權益，就變成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一個題外話，我記得曾經到歐洲去旅行，結果廁所要用

手機自動開，我身上也沒有那個東西，連上廁所都沒辦法，也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消費者的權

益怎麼辦？每個人都有手機，嗶一下門就打開，可是我這個外國人連投銅板也沒辦法，就眼睜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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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急的要死，但是就是沒有辦法。這是我深深的體悟，想到無人化的交易將來對我們消費者帶來什

麼問題？我也坦白跟各位講，我不知道會帶來什麼問題，但是我是希望我們大家能夠來注意 ，尤其

是我們消保單位，應該站在保護消費者的立場，我們不是從企業經營者發展、創新、成長，完全追

求這個，然後我們消費者權益什麼不曉得，這個是我要特別提出來，請大家來思考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也許是今天我年紀大，我一直很強調重視高齡者的消費生活的問題，也就是說現在是一

個高齡化社會，臺灣更是一個超高齡的社會，換句話說，意味著高齡者消費者亦然，以高齡消費者

作為當事者的交易也勢必增加，消費者是弱者，高齡消費者弱者中的弱者，因此發生消費者問題，

不僅是在量的方面會有所增加，而且會因為需求的不同，智能的減弱、衰退，在消費者被害的內容

跟質的方面會有所不同，因此我們本來以一般消費者為對象所規劃、設計、執行的消費者保護措施

，顯然就沒辦法因應高齡者消費的需求，因此引發現在高齡者、高齡化消費的問題。因應高齡者消

費生活所需，營造一個友善、優良的消費環境，提供切合高齡者消費所需要的消費資訊、教育、產

品、服務，來提高高齡消費者的生活品質，這是針對高齡者被害的救濟所需要，能夠創設方便他利

用的實體機制，這也是現代消費者保護的一項重要的課題，這個是第三個我要特別提出來給各位參

考。第四個就是建構並強化國際間消費者保護的合作機制，這個是未來，配合我們今天研討會的舉

辦特別提出來的呼應，隨著整個科技的快速進步，在整個網際網路普遍盛行，以及現今社會因為貿

易自由化，通訊、運輸便捷，以及電子商務的發展等等，產品和服務的流通，早已經跨國家和地域

的界線，跨國界的交易已經變成交易的常態，那因為國外的產品和服務的交易或使用，所發生消費

者事件也會越來越多，所以說現代的消費者問題，事實上已經不是一個國家或是一個地區的問題，

在消費者資訊的提供上面，在消費者被害的救濟上面尤其是有賴國際合作，才能夠圓滿加以處理，

為了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在消費者相關資訊的提供跟消費者被害的救濟上面，各國消費者保護機構

、機關、團體、人員，除了應該積極地互相參與所舉辦的相關活動，加強進行資訊交流跟人員互訪

交流之外，似乎更應該進一步的建立一個共通消費者資源平臺，當然這有點理想，不知道做不做得

到， 比如說國內現在已經建立了1950消費者專線，那我們在國際間是不是也可以來建立一個類似這

樣國際間通用的消費者保護專線，這是我的理想，提供給各位學者專家們大家來思考，有沒有辦法

建立，我不必去建立這麼多電話，只要記一個號碼，我到世界各國我有消費問題我都可以通用，我

們是不是可以從這來開始、來起步，也就是說我們怎麼來建立一個平臺，提供給消費者必要的協助

，有問題迅速加以處理。像這樣的平臺的建構，事實上我相信是各國所以的消費者所共通的一個期

待，我希望各國的學者專家、團體機構、政府部門能夠共同努力來貢獻這個智慧，今天我們研討會

的舉辦我想應該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也是一個勵志，我知道行政院消保處的人力、物力、資源都非

常的不足，但是他們還是勉力克服各種困難舉辦這場研討會，我們是不是給他們一個鼓掌，謝謝他

們。我最後就敬祝本次研討會順利圓滿成功，也祝福各位與會的女士先生們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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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Keynote Speech：

主講人：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李沃牆委員

Speaker:Dr. Wo-Chiang Lee, Member of 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ttee, Executive Yuan, Taiwan

主題：金融服務的創新、管理與消費者保護

Report:Financial Innovation, Regulation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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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Speaker Profiles

講者簡介
Keynote Speech

Name：Dr. Wo-Chiang Lee

Job Title：Member of 

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ttee, Executive Yuan, 

Taiwan

Work  

experience

Wo-Chiang Lee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banking 

and finance ,Tamkang University, and the Member of 

Consumer Protection Committee,Executive Yuan, Taiwan.He

also serve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EUROC Venture 

Capital Group and Mega Venture Capital Co., Ltd. He 

received his PhD in Economics fro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in 1998.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FinTech, financial engineering, risk management, 

financial econometric,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His 

work i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isk, 

Review of Securities and Futures Market, Journal of 

Futures and Options,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Management 

Systems, Asi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view, The 

Empirical Economics Letters, and  over 500 financial 

opinions articl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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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我是李沃牆，今天非常高興來跟大家進行專題演講，我的講題是金融服務的創新、管理

與消費者保護，我今天的議程首先會跟大家講一下金融創新與金融科技，帶一下金融科技風險的背

景，提一下我們的法規與消費者保護，最後總結。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位非常重要的經濟學家

叫做約瑟夫・熊彼特，他是一位早期著名的經濟學家，他提出了創新理論，他認為創新可以帶動利

潤，也帶動經濟成長，這個應該可以說是創新的祖師爺。第二位我要介紹的人是彼得．杜拉克，他

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管理學大師，也是一個學者，也是一個著名的作家，他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在目前這個世代裡面，如果你不創新，那你可能就die，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陸，在近幾

年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這樣一個概念。我們過去講金融科技是什麼？就是設計金融商品，那

特別是衍生性的商品，所以過去的像，我們2018年的金融海嘯 Financial Crisis，可能因為金融創

新造成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們現在講的金融創新，講的是一個新的制度、一個新的市場，講的是一個消費的模式。所以

金融科技現在非常popular，金融科技講的就是所謂的用現在很多新的技術，包括我們講重要八個重

要的元素，第一個就是大數據、第二是我們的智慧手機，第三是社群媒體，第四是區塊鏈，第五是

生物辨識，再來就是所謂的機器人、AI，和所謂的其他的相關的應用。簡單來講，這個金融科技事

實上就是一種破壞式的，所以它帶來整個生產模式或消費模式重大的變化。當然這樣的變化也會影

響消費者的權益。世界經濟論壇在2015年提出六個重要的金融創新新的領域，然後有十一個次要的

要項，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支付，之後的改變就是我們用這個行動支付來進行消費，第二個所謂是

保險科技這樣的創新，第三個是存貸，存款放款就是類似大家所熟悉的P2P，第四個是眾籌，新的籌

資模式，目前最popular，第五個是投資管理模式的改變，帶來市場資訊傳遞新的模式。接下來是銀

行業的改變，也就是銀行3.0，這是什麼意思呢？在銀行3.0當中，銀行不再是一個具體的地址，而

是可以透過電腦透過科技來達成所有必須要到銀行去辦的這些手續、事項。銀行業的改變其實經過

一連串的改革，就好像我們講阿里巴巴的螞蟻金服集團，事實上他所提供的金融服務已經涵蓋所有

目前我們能個做的所有業務，就像比爾蓋茲在1994年說過金融服務是必要的，但銀行則不見得是必

要的，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我們進入bank4.0階段，bank4.0講的就是去分行化，所以有一個笑話說，

未來分行在哪裡？分行就在你口袋裡，或者分行就在你的smartphone裡面，我們只要透過手機，事

實上就可以從事各種的金融服務。

這個在講金融科技的生態系，講個就是金融科技的產業鏈，涉及相關的產業、涉及了創投、涉

及了工業的服務商、涉及的範圍非常的廣，所以目前有很多新興的Fintech Ｍodels，最熱門的就是

這個行動支付，你看我們現在有各種的支付有apple pay、samsung pay、line pay，非常非常多pay

，所以我們以前講，過去不離不棄的叫做夫妻，現在不離不棄的叫做手機。所以這個payment非常流

行，但是也帶來非常多的風險。那另外一個現在十分流行ICO，也造成非常多的風險，另外一個是

P2P這個點對點的借貸，另外一個是眾籌，我們眾籌不需要透過傳統的模式去借貸，我們只要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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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project上網，那我們就可以享受到這種籌資的方便性，另外一個熱門的是理財機器人，現在非常

流行，另外一個是跨境的電商，這個在目前雙十一已經快到了，今年又可以看到阿里巴巴是不是能

創造新的紀錄。金融科技的服務帶來非常多的便利，它可以降低成本帶來收利，帶來很多好處，但

是同樣的也帶來很多的風險，那個就需要我們的相關單位，比如說我們消費者保護處、金融評議，

這些機構來共同維護我們消費者的權益。很多支付的風險，第一個像是你的手機不見了，就好像裡

面有所謂虛擬的金融卡，那可能也會產生消費的風險，第二個是所謂網路的竊取，比如說電子錢包

，另外一個是手機被植入惡意程式等等，所以行動支付本身是有很多風險存在，因此需要許多的法

規來做管制。第二個是目前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今年在中國發生的P2P爆雷，這個爆雷的數目比過

去的還增加，我們知道中國最多的時候有5千多家P2P，後來不斷地出事情，所以目前已經降到了大

概1千多家，各位如果有注意，你會發現昨天臺灣也有一家出事情了，所以這個P2P人去樓空，投資

人求償無門，所以這個對消費者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這張圖是在講說，不管是資金出現困

難了、或是融資出現困難，這個數目都比往年增加。所以中國現在要強力的監管，但是卻面臨了兩

難，因為如果你強力監管，那可能會造成中國P2P這個產業更大的危機，所以事實上在過去來講中國

大陸對金融科技是大大開放，但現在卻是面臨很多困境。有一句話講得很嚴重，ICO是有史以來最大

的騙局，我們看到比特幣的價格在去年從幾千塊暴漲到接近兩萬元美元，一塊比特幣多少？快六十

萬臺幣，所以那時候投資人去投資比特幣，今年比特幣發生了crash，造成很多人的虧損。數位貨幣

的價格崩盤了之後，很多人損失慘重，像這個人一樣把他的savingl都ose掉了，所以ICO的監管更加

重要。再來講到我們的臉書，各位知道臺灣有多少人用臉書嗎？大概一千九百萬人，Line使用人數

大概一千八百多萬，使用人數非常多，過去臉書也很常發生個資外洩事件，最有名就是這個事件，

臉書洩漏了八千七百萬名美國籍個資，這些個資被英國一家劍橋分析公司拿去當作川普的選情數據

，所以這個事件臉書的祖克柏也到美國的國會來作證，目前他被英國監管機構重罰大約五萬英鎊。

所以要如何監管跟保護消費者，我這邊有幾個重點，第一個是所謂監理沙盒，監理沙盒就是對這些

金融創新實驗者，給他們一些條件，因為金融創新我剛提到他是一種破壞式的創新，事實上他會違

反很多目前法規的規定，那怎麼辦呢？如果在目前的法規限制下，那創新是沒辦法做，所以英國最

早提出sandbox的概念，就把金融創新者限制在一個沙盒裡面，讓他來做實驗，成功之後將來就擴大

，甚至再去慢慢調整法規。所以英國最早提出監理沙盒，監理沙盒提供廠商很多彈性規範，包括提

供廠商在一個可控制的環境裡面，讓這些創新者能夠去做實驗、創新。第一個是降低成本，第二個

是縮短他上市的時間，再來就是提供相關新產品的服務及相關資源。臺灣經過好幾年的努力，在去

年年底通過監理沙盒，這個監理沙盒的名稱叫金融創新實驗發展條例，在這個條例下，只要你的創

新獲得金管會允許就可以在沙盒實驗，已經有第一樁通過，第一樁是凱基跟中華電，他們在前一陣

子申請通過監理沙盒的實驗。臺灣也有底下相關法規，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洗錢防治法，在下個月APG

要提前來臺灣評鑑，有些金融機構被抽籤，甚至被指定要去做這件事事情。那有關消費者相關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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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已經逐漸完整，資安個資的相關法規則還有待努力，雖然有相關的法規但是還是不足的，因為金

融創新不斷的在衍生新的東西、新的風險。底下我提到負責任的創新，這個架構我是用美國貨幣監

管辦公室的方式，包括第一個擴大衍生，再來就是所謂相關技術的資源，第二個就是這些人員必須

要去瞭解跟相關訓練。再來還包括了共同的合作，對於相關領域發展的研究，還有機構之間內部共

同的合作，所以這個也提供臺灣非常好的一個架構，臺灣我們現在講負責任的創新，但是我們現在

還沒有具體相關的機構、法規來做，目前也有人提出有限制條件的創新，但現在也還在提議當中。

第三個，這是英國金融監理處提出來對監管科技，對金融創新要用監管科技來管，這種方法就是透

過這種技術，包括去瞭解目前創新的進度，瞭解消費者是不是有詐欺的企圖，瞭解是不是有洗錢防

制，瞭解是不是有可疑帳戶，我們在金融機構也要改變，我們說賣金融商品是know you consumer，

現在是還要瞭解你的數位帳戶，這就是一個監管科技的概念。中國對大數據的發展真的非常進步，

今年暑假我們去貴州參觀大數據國家實驗區，裡面有很多大數據的應用，包括用在政治監理、交通

、警政，用在很多方面，你今天只要開車闖紅燈，你的手機馬上就會收到一張罰單，所以你很快的

可以用支付寶馬上支付罰款，所以我們看到大陸也有天網，你可能犯罪幾分鐘，上次有一個美國記

者做實驗，好像是十幾分鐘後就被抓到，這樣一個網路的監管是非常危險的。這樣透過大數據的監

控來做政治治理的監控，所以在上一期經濟人的封面故事它就以這個做封面，這種監控像是極權主

義，這樣是非常危險的。目前全世界最強最嚴格的個資保護法，遠比臺灣的保護法還嚴格，這是今

年歐盟在五月份上路，對於個人資料個資的保護，包括我們相關的廠商或你使用的資料是歐盟地區

的居民事實上都有可能會觸犯GDPR，所以對臺灣來講個資的保護還是非常重要，特別注意GDPR的發

展。這幾天的新聞，國泰航空是香港的公司，但是它洩露了九百多萬個個資料，裡面的乘客如果是

涉及到歐盟的成員裡面，他要被處以重罰，這個重罰是相當的重。我們知道現在全世界金融的發展

相當的普及，我相信在座大家都有金融帳戶，但是各位要想一想，全世界還是有很多人沒有辦法享

受到金融服務，這個是過去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在提倡普惠金融這樣的概念，所以這個藉由金融科技

的創新，金融科技的發展，我們希望能幫助、加速全世界的普惠金融這樣的發展與進度，讓更多人

能享受到金融服務。在世界銀行2017年全球金融指數顯示，2010-2017年共有5.7億人口取得金融帳

號，12億人於正式機構或行動金融開設帳戶，全球有超過3成人口尚未取得帳號，另外有超過2億企

業及17億人被排除在金融科技之外，而其中2/3擁有手機，可以顯示行動金融在扮演瞭重要的角色，

世界銀行有一個data bank，這個data bank就是在調查全世界普惠金融的狀況，所以在去年調查裡

面它提出了底下的這些數據，這些數據顯示目前五億多的成人有金融帳戶，相對全世界有七十億人

口，當然成人可能有幾十億，代表還有很多成人沒有享受到金融服務。這個世界銀行提出四個重要

的支柱，就是如何提升普惠金融？第一個是希望透過金融科技創新，透過網路ID做身份的確認，跟

做KYC的確認方便開戶，第二個是透過電子支付系統，雖然沒有金融帳戶，但是透過行動支付一樣可

以享受到金融服務，各位要知道全世界最早使用金融支付是哪一個地區嗎？就是肯亞的M-pesa，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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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是在比較金融發展落後的地區，因為沒有享受到金融服務的便利，因此發展出金融支付，所

以M-pesa就帶動了之後全球金融支付的普及，就像今天中國大陸行動支付非常popular一樣，因為他

沒通過信用卡的階段。因為臺灣的信用卡已經發展二三十年，我以我們現在在推金融支付，我們希

望能2020年能夠達到50%以上，顯然有些障礙，因為大家都習慣了用這個信用卡到便利商店支付，我

們這個ATM好幾萬臺，所以這反而成為金融科技發展的阻礙。目前一個比較流行的技術就是區塊鏈，

使用區塊鏈技術事實上帶來很多便利跟方便，包括區塊鏈帶來交易的透明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可以快速進行交易，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有去仲介化的功能，那再來呢？就是使用者在某種程度

可以控制網路的系統，因為有效性和這個審查監理，再來就是他可以追蹤具有安全的特性。所以現

在區塊鏈的發展很多領域，像是電子商務、群眾募資等等的領域當中，特別是在金融交易，很多金

融商品，像臺灣的財經公司也推出公益捐款的管區塊鏈的應用，各位的監管，讓資金的流向非常的

清楚，你可以去追蹤，所以這是目前區塊鏈在金融創新很多領域的應用。再SMP惠普在2014年檢視，

雖然全世界的金融交易相當的普及，但是各位要知道，很多的消費者對金融科技是不瞭解，很多消

費者對金融科技概念是沒有的，如果隨便問各位美國國會現在主席叫什麼名字？很多人不知道，可

是我們臺灣央行的總裁叫什麼名字？也有人不知道。所以金融的文盲，literate相反的金融文盲在

全世界很多，各位看到這個data你看33%，全世界只有33%是Financial literate ，你看67%這些人

是沒有所謂金融專業知識。那我們現在推出這些金融科技商品的創新，對這些沒有金融科技概念，

沒有金融常識的人，在使用上來講他可能lose掉很多他的權利，所以這個重點就在講金融教育是非

常重要的。

最後做一個結論，金融科技創新現在如火如荼，全世界都在做，金融創新是一個破壞式的創新

，所以帶來對商業模式、對消費行為模式的改變是非常重大的，它所帶來的rich是多樣性的，所以

怎麼樣去保護消費者的權益，當然監管是非常重要的，那監管的單位就必須要對金融科技創新有更

深入的認知，對於這種新的消費模式、對於新的制度、對新的市場，必須要有一定的瞭解，就好像

我剛剛講的如果監管機構沒有金融的專業知識，他同樣也是我剛剛講的不是一個Financial 

literate ，那怎樣去制定相關的法規，那同樣對消費者來講，我也要瞭解這些創新的Models，我要

怎麼去保護自己？所以這邊提到的重點，那三者之間怎麼去保持平衡是非常重要的關鍵，但是是非

常困難的，因為我們按照歷史的經驗，過去也是很多的創新，只不過是創新的模式是不一樣的，但

是必須要一起來努力，有賴我們的監管機構、有賴於各位來一起努力，來達成這個目標，以上是我

的報告，謝謝各位的聆聽。



Session 1：

演講人：新加坡消費者協會林謀泉會長

Speaker:Mr. Biow-Chuan Lim, President, 

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主題：新加坡消費者保護的理念與實務

Report: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in Singapore

32



Session 1 , Report#1

Name：Mr.  Biow-Chuan Lim

Job Title：President, 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CASE)

Work  

experience

Mr Lim is the Deputy Speaker of Parliament and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Mountbatten SMC. He was first elected 

as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Marine Parade GRC in April 

2006. He was re-elected as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Mountbatten SMC in May 2011 and again in Sept 2015.

In addition to his Parliamentary duties, he also serves 

in the following positions:

Chairman of Marine Parade Town Council;

President of the 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CASE);

Member, Government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GPC) for 

Transport and Member, GPC for Manpower.

He is a lawyer and has been in legal practice since 1989. 

He is a senior partner in Derrick Wong & Lim BC LLP and 

has been appointed as a Notary Public and a Commissioner 

for Oaths.

He also serves actively in church and is the Chairman of 

the Local Church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Ang Mo Kio 

Methodist Church.

Mr Lim was awarded the National Day award – Public 

Service Medal (PBM) in 2001 for community services. He 

had served as a community leader in Jalan Besar

constituency since 1990. He had also served for 3 years 

in the Public Transport Council.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消費者協會會長林謀泉，新加坡消費者協會是1971年成立，已經有一段歷

史了。創始者是有關於消費者意識非常明確的一些新加坡人士，我們組織後面的支持者、執行者都

是協會、公會的人士，他們代表員工、代表工作者、代表勞動者，也就是消費者，這是一個非政府

組織，我們是一個消費者保護組織，也是一個國際組織，我們關心的是消費者，我們是個新加坡當

地的組織，但我們和國際是有關聯性的、有合作的。但是我想先講的，我們新加坡消費者協會不代

表新加坡政府，這是民間組織，但我發現今天有很多講者都是政府單位的官員，所以我要和大家分

享新加坡一些消費者保護案例。我們組織的宗旨就是要保護消費者，而且我們的願景就是要對消費

者非常友善的環境在新加坡，消費者的權利是第一，而且要公平交易，如果你是一個做生意的公司

來找我們的話，對不起我們不能幫你，我們要幫的是消費者不是生意人，生意人來找我們組織的話

，我們會說不好意思不能幫助你。我們覺得教育消費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我們也幫助消

費者他們的客訴、協調、調解，我們也促進公平交易，因為我們認為消費者自己能做的很有限，我

們也希望做生意的人，賣東西給消費者的公司也做公平的交易，尊重消費者，我們希望消費者保護

的法律能夠改善，也能更進一步的幫助消費者，所以我們也幫助政府，和政府一起合作，來改善政

府保護消費者的這些動作和政府的法律。

其中，我之所以成為消費者協會會長的因素之一，是因為我在新加坡也是個立法委員，我是協

助立法的，所以我有兩種角色，第一教育消費者，怎麼教育消費者？我們舉辦研討會、舉辦論壇，

讓消費者瞭解消費者的法律、公平交易，我們新加坡政府已經通過消費者保護法，明文確立了消費

者的權利，這不只是個法案，但是當碰到案例的時候，這些法律會用來保護消費者以解決問題，我

們可以做庭外的調解，如果消費者真的要訴諸於法院的程序的話，這個法律會幫消費者解釋，怎麼

來保護消費者。其實我也必須老實地講，並不是每個案例都是消費者所說的100%正確，消費者有的

時候也是會錯的，比如說我買了一個東西，我不希望再用這個產品了，我希望把它退貨，可是我們

已經告訴消費者，已經用過的東西你沒有權利把它退還，這樣對於生意人、公司是不公平的，這些

行銷者他們的權利也要受到保護，所以我們是希望雙方都獲得一個公平的解決，所以我們告訴消費

者他們的權益，我們也告訴生意人他們的權益。所以這就是我們新加坡消費者保護法的宗旨，要保

護消費者也保護做生意的人，比如我買到了一個酸檸檬，我舉一個自己的例子，我買了行動電話，

用了一個禮拜之後，發現這個行動電話很好，但是從來不會響，原來這個行動電話會自己關機，我

就送回原廠來修，送回來修好了還是會自己關機，我就覺得奇怪，生意麼不好，沒有人找我，電話

從來不會響，後來我才知道我買的是有瑕疵的手機。所以在消費者保護法律之下，你可以將有瑕疵

的產品帶回去公司說要換一個新的手機，或者是你退我錢，這是酸檸檬產品的法律。

那不同的交易有不同的狀況，你買珠寶、車子、化妝品或旅遊行程，這都有不同狀況，其實最

好的一個結果是消費者瞭解自己的權益，而不是消費者碰到問題再盲目地尋找解決的方案，所以我

們要授權給消費者，讓消費者有自己有消費者保護的意識，這樣才是好的，對自己的權益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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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跟媒體合作來讓消費者透過媒體瞭解他們的權益，大部分的時間我發現消費者是不瞭解他們

的權益，而什麼時候是教育消費者最好的機會，就是當消費者他們碰到問題，自己來投訴，我們來

教導他們，他們才現場學習，找媒體進行報導，這是個主流媒體，我們寫一些報導來教育消費者，

或者是一些週刊，我們有寫一些文章來教導女性消費者，我們要教育消費者，不管是平面或是電子

媒體，都有很多報導來分享給消費者，讓他們知道有不公平的案例，他們自己如何避免這些消費者

權益受損的狀況。其實我們都是把消費者的權益放在第一位，在媒體教育上來幫助消費者，來保護

他們的權益，如果新加坡的媒體不報導我們的話，就表示沒有人知道我們這個組織的存在，所以其

實報導越多是越好的，當然報導量會或多或少，所以你的組織名稱在媒體曝光的話，就是你有在替

消費者做事。這是我們的主流媒體海峽時報，這個報導是有關於汽車產業，連續六年客訴，買車的

客訴是所有的產品最高的，所以在新加坡消費者保護法立法之後，我們消費者拼命的投訴買的車子

不好，各位你們在臺北會買二手車嗎？我告訴大家，在新加坡車子很貴，大概是八萬美金一臺車，

所以很多消費者不會買新車，太貴了，所以他們就買二手車，但是遇到二手車很多問題的，所以我

買了一臺三年的車子，但是他的冷氣不好、空調壞掉了，在新加坡亞熱帶氣候，所以我們天氣很熱

，我們不需要暖氣只需要冷氣，所以當我們在新加坡買車子的時候，第一個優先是看空調好不好，

你沒有冷氣的話你會一直流汗、滿身大汗的。比如說你賣一個五年的車子，你的方向盤會抖動，就

表示你的車子不好，如果你的電動窗下不來、上不去的話，這個電動窗也有問題了，如果你的電動

窗沒辦法關閉，你停車的時候人家手可以伸進去偷車子裡的東西，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新加坡在

買二手車的時候所碰到的一些狀況，所以我們保護消費者也必須經常和二手車經銷商協會來合作。

我們也要教導這些二手車車商要如何保護消費者，在新加坡整年客訴最多的就是二手車商，所以我

們的組織也刊登廣告，比如說在大眾捷運系統上也刊登廣告，有關於消費者保護的角色，就是我們

組織，告訴消費者，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的話，來找我們就對了，我們就可以幫助你解決消費者的

問題。如果不透過媒體教育消費者的話，就不知道他們有這樣的權益，然後消費者就悶不吭聲，這

樣就損失了。所以我們就透過這些捷運系統上的廣告，來告訴消費者說有這個立法可以保護消費者

，這樣消費者搭了捷運看到廣告，回到家裡就說，對，我們新加坡有這個法律，我的權益是受到保

護戶的。也有一個雜誌叫做消費者雜誌，我們也透過這個雜誌來報導消費者保護的最新趨勢，不同

的組織我們都跟他們來合作，而且我們也從香港的消費者保護組織來舉了一些案例，他們一些報導

香港消費者保護的這個協會，我們也拿他們的報導來引用。事實上，有一個案例報導行動電話的電

池，哪一家的電池可以撐最久，這樣子消費者也都知道如何運用這些資訊，來讓行動電話、手機的

電池更久，意思就是教育消費者。還有我們也會為消費者做產品的測試，比如說健康、安全的產品

我們會做測試，來看看商品是不是有達到廣告或是該有的標準。舉例我賣黃金，消費者買黃金，所

以當消費者買黃金的時候是用幾公克來買，然後我們去測試看看，消費者買的公克數是不是真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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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標示，我們就會跟珠寶協會說請確認你所有商店賣金飾都是有秤過重量的，一公克黃金很貴的，

所以說這很重要。小朋友的玩具也要做測試，所以如果小朋友的玩具是有毒的成分在裡面，如果小

朋友放到嘴巴裡的話，那這些塑膠有毒的毒物進到身體裡面就糟了，可能會導致小朋友食物中毒。

我們也測試那些染髮劑，有很多人會染髮，但是這個染髮劑是直接碰觸到頭皮，所以我們希望染髮

劑不會有任何會傷害消費者的化學物質在裡面，或者是這些化學物質要低於安全標準以下。比如說

指甲油，指甲油有很多種顏色，如果你的指甲油有有毒物質的話，也會傷害到你，美白劑我們也測

試過，結果其中我們發現其中一個美白劑汞含量很高，趕快告訴政府，說這個美白劑不行，政府就

馬上命令這個美白劑回收，也在網路上告訴大家說這一個美白劑的汞含量特別高不能用。我們也測

試這些裝水的瓶子，因為我們這個水的含量也有漂白劑，所以消費者有任何抱怨的話，我們希望消

費者能夠瞭解自己的權益，就不會被不肖業者欺騙上當，那如果有的時候消費者真的不小心受騙上

當，然後消費者來找我們，我們就告訴他消費者的權益，給他一些意見，還有告訴消費者投訴的管

道，也會幫助消費者跟賣東西的人講說你賣的東西出狀況了，這個法律說你可能傷害了消費的，趕

快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你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會叫消費者去法院投訴，我們也會做調解。去

年我們有一萬七千個投訴，然後我們已經解決很多很多投訴，這些業者們說，好，謝謝你們，我們

直接跟消費者私下解決，然後就把這個投訴化解。所以說這些退錢或是投訴和解的經費也很高，在

1999年我們也設立了調解中心，我們也訓練我們的調解員做麼樣做調解，70~80%都成功的調解了，

所以這是個很棒的數字，我們希望達到的是雙贏，調解成功的話是企業也贏、消費者也贏，因為調

解不成功的話就上法庭了，所以我們有93個調解員，他們是要幫助消費者的，這些是包含了工程師

、律師，還有會計師，但是他們都是自願者，他們沒有收任何酬勞的。他們大概花一個晚上來做調

解，然後可以獲得三美元的一個海南雞飯，這是我們給他們的一個當自願調解者的酬勞。我們要教

育消費者對不對？我們也希望有公平的交易，我們也推廣公平的交易，所以我們有一個方案叫做互

信，你如果要經營一個好的事業你必須說我的公司是一個公平交易的公司，如果你是這樣的一個業

者我就給你一個Mark，告訴大家你是一個公平的商人，你是一個公正的商人，所以每一個公司接收

到我們的Mark，他們都必須來做調解，如果你說不來接受調解的話那是不行的，我們就拿掉這個

Mark，有這個Mark就表示你是公平的企業，會來接受調解，會保護消費者，所以這些企業包含了直

銷商、雇者、賣化妝品、廚房用具的企業、公司，或是賣這些健康食品的販賣者，我們就希望說服

這些公司來參加我們的協會，我們給他給他們一個Mark，表示是會來接受調解的公司。所以我們也

廣為宣傳值得信賴的廠商這個Mark，消費者會知道消費要去公平交易的企業商，因為我們可以信任

，因為他們都尊崇消費者保護的理念，我相信這些都會受到消費者的喜愛跟信任，所以消費者保護

的這些法律在新加坡也是很重要的。2004年我們就告訴新加坡政府應該要有消費者保護的公平交易

法，我們推動後在2004年立法了，2009、2016都修改了，把他修改的更好，來杜絕不公平的交易，

這些是法律面談到的一些東西，所以如果消費者受到欺騙該怎麼辦？比如說消費者去買相機，店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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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相機有很大的折扣，又推薦另外一個相機，比如說我要買Nikon，他們說Canon的相機大折扣，買

了相機離開以後發現，這個Canon相機在其他店裡便宜更多，所以我買貴了120%，這是不公平的交易

，比如說店家說Micro Camera很棒但是沒有貨，你買Canon，欺騙我來買貴的，怎麼辦呢？再舉一個

例子，我們去按摩店做按摩，買做spa的消費券，做到一半他跟我說你這邊太胖了，我賣你這個可以

減肥，強迫消費，欺騙消費者來買，所以這邊都是不公平的交易方式，這些都是我們消費者保護法

立法裡面明文規定，不能夠欺騙消費者，不能夠引誘消費者來買他們不需要的東西。2012年又修改

了檸檬產品法律，不能賣消費者有瑕疵品的法律，消費者買到有瑕疵的商品怎麼辦？你可以要求消

費者來修，替換或退錢，所以修復有瑕疵的產品，把它換一個新的產品、減價或是退錢，這些都是

我們提供給消費者解決的一個方案，這是2012年法律修改，我們稱之為酸檸檬法律。所以受到抱怨

的公司就說，我們趕快把消費者受到損失修復，否則就會上法庭。2016年消費者保護法律又被修改

了，更增進了，我們對於提供不公平交易的公司，進行法律的追訴，持續不改善持續追訴，這樣我

們對於奸商就有辦法對付，你是奸商你不改進，政府可以有法令來對付你。所以這些不公平交易的

公司會受到懲罰，比如說度假村房間的這些公司，他們把你帶到公司不放你出來，直到你簽名來買

為止，這種銷售方式是非常有壓力的銷售，如果我說沒有帶信用卡，他說沒關係，我去你家再簽都

配合你，但是你要說你簽買商品，這種銷售模式太有壓力了，後來我們就用這六個消費者保護法令

來對付他們，每項為法會有三萬塊的罰款，當他們付不出費用時，就不能繼續經營，新加坡政府對

CPFTA進行了進一步修訂，新加坡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從2018年4月開始，對不公平的消費行為獲得

了調查和執法權力，以加強可能針對持續不公平交易的錯誤供應商採取的現有措施，像可針對零售

商調查是否有不合法的行為，來阻止零售商來進行不公平的交易，以及針對專門拍照的工作室，在

消費者參加並完成免費改造和拍攝後，只獲得幾張照片，當店家說要銷毀其他照片時，消費者就會

想保留其他照片，但如果保留後出現消費糾紛的話怎麼辦呢?如果這些照片遺失的話那這樣子的話那

消費者的損失不是是金錢可以衡量的，所以我們有國際的消費糾紛的處理方式，我們在國家之間簽

署合作備忘錄，中國大陸、印度、馬來西亞、澳門、日本、韓國都有簽署，今年的9月也跟臺灣消費

者基金會也有簽署Mou互相合作，雖然我們不是政府單位，政府單位不是沒有插手，而我們是協助政

府單位的民間組織，我們也告訴政府我們正在做的事，政府也幫助我們，所以我們這個基金會有些

工作人員是自願的，也有一部分是有給職的，每次我們開會的時候會用海南雞飯來獎勵大家，謝謝

大家，這是我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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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女士先生大家好，我必須向前一位講者說我在香港了也是一個協調者，我們希望未來有

合作的機會，事實上我現在是處於半退休的狀態了，我今天要講的內容是跨國消費糾紛的處理機制

，在香港的部分，我們跨國的消費分兩大類，第一線上購物，還有觀光客來香港的消費，包含入境

的消費、離境的消費，如果你是出國旅遊的話，我們每年都有200多個離境的消費糾紛，如果是旅行

社的旅行，我們就會去找導遊還有旅行社來調查，如果他們這個旅遊的行程有出現delay延後的狀況

，也算是消費糾紛，2016年曾經出現過旅遊消費的糾紛，2017年也有出現過，今年前9個月份消費的

糾紛也出現的滿多的，事實上因為我們旅遊的人數也是往上增加的，所以這些數據告訴我們香港的

年輕人，很喜歡出國旅遊，而入境的消費的消費者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旅客，他們都會被帶到特

定的店家消費，雖然他們不定一定要消費，但是很多人都會強迫這些大陸的這些遊客來這邊消費，

而事實上他們也會消費因為他們會認為在這些店裡的消費金額會比在大陸購買的金額便宜，但是後

來也會出現消費的糾紛，去年出現116個糾紛，數量也持續增加，今年目前為止出現55個消費糾紛，

所以旅遊消費的糾紛也是在增加當中，消費糾紛的金額也是持續的增加，去年我們看到線上booking

的這些旅店還有旅遊行程也是在增加的，最主要的消費糾紛就是行程出現delay延後，所以這些消費

糾紛的金額也增加，從1千萬增加到2千2百萬港幣金額，這些都是網路交易糾紛的金額，就是網路購

買旅遊行程，總體而言旅遊行程出現的消費糾紛，大部分都是來自於觀光客的投訴，今年也增加了

22%，為什麼今年會增加這麼多呢?我稍後也會作解釋。

總體而言一般的旅遊行程一般的來到香港的這些人事，我們香港的消費基金會，其實不是政府

單位是個民間單位，我們並沒有法律追訴權力，例如大陸客來香港消費被帶到特定的店消費，這種

狀況我們如果收到投訴的話，我們會盡量讓他們100%獲得退貨、退錢的處理，這些是跨國的消費，

而線上的旅遊消費，近年來激增數量激增，尤其是線上支付，還有關於大陸客來香港消費以及我們

消費者的貨物的運送也會出現糾紛，我會一一的跟大家報告，我們遇到的消費的糾紛狀況，以電子

支付的案例，如果是用電子的方式支付，大部分大陸客都是用微信進行支付，但當你支付後沒有收

貨物，你要如何退費，糾紛就出現了，第一，你需要尋求大陸公安的協助，首先大陸的公安會在線

上進行投訴筆錄，事實上這個投訴管道只針對大陸客。

另一部分是針對HPV的預防針注射的投訴，去年收到近500個投訴案件，今年已經有2千件的投訴

，增加率是2016年的百倍以上，因為大部分的大陸客對香港的醫療是相當有信心的，所以會來到香

港就醫，在香港有些醫療團隊也是專門從事仲介大陸客來香港進行疫苗注射，但HPV的疫苗注射在一

年之內是有效的，且在全世界出現缺貨狀況，所以在進行了第一次及第二次注射後，就無法進行第

三次注射，疫苗注射的金額也相對高，因此被投訴的案件就相當多，也造成了很多問題。

就第一個案例來說，那看起來很不錯，因為在拿到東西前是不用付錢的，感覺是利多，可是很有可

能你付了錢之後，拿到這個貨，這個貨其實有問題、有瑕疵的，這個時候就投訴無門了，就沒有辦

法解決了，所以這邊的投訴數字我們可以看，2015年貨到付款投訴只有4宗，可是去年多達88，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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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倍增到160宗，這邊也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案例，這邊是針對跨境消費的部分，這個投訴人他是線

上遊戲的玩家，他因為碰到一些問題就和境外的消保局提出申訴，可是最後沒有達到和解，在第二

次申訴，當事人就要求召開調解會，要求對方要到香港出席會議，可是這個做法對對方來講不符合

成本效益，所以這個案件沒有辦法被解決，投訴人只好進行第二次的申訴。我們在處理消保案件的

時候會根據與中國大陸澳門消保機構所簽訂消保的協議，來進行個案的轉件，現在有超過20多個合

作的協定是我們跟中國消費者協會，還有內地多個協會的消費者組織，甚至澳門消費者委員會來共

同簽署，我們合作協定的主要原則在通過多方合作、妥善處理跨領域的消費糾紛，也充分共用消費

資訊和維護資源，那麼我們跟KCA、NCAC也有簽訂合作備忘錄，從去年5月開始，總共有24宗個案轉

到KCA，就是韓國的消費者委員會，另外其中有3宗是由KCA轉給我們，21宗是本會轉給KCA的，而在

日本方面NCAC就是日本國民生活中心簽訂諒解備忘錄，從2018年的6月到今天，我們共處理了11宗個

案，跟大家分享兩個案例，在HKCC跟KCA的轉介案例。

首先，是有個投訴人申訴他到韓國便利店買了火車儲值卡給他兒子，可是發現他買的這張卡不

適合小孩子的年齡，那張卡是12歲以下，所以投訴人因為錯誤使用乘車優惠券而遭到罰款，而且雪

上加霜的是語言不通，所以他不知道要怎麼處理買錯的火車卡，他也沒有怎麼兌換火車卡的知識，

所以他就跟我們投訴，因為他等於是付了兩張車票的錢，那本會接納這個投訴個案之後，我們先把

他翻譯成英文，然後再交給韓國消費院處理。那另外一個案例，本會收到消費院轉介的個案，有一

個韓國人買機票的時候，網頁上面沒有標註取消費是多少，我們就幫消費者取得消費退費。再來跨

境消費處理的個案方面，我們有一些海外的機制，在臺灣也有。這些處理電子商務糾紛的協會，他

們有一定的處理流程，而這些電子商務協會都是美國的BBB線上組織的分支，所以他們會互相支援。

另外一個例子是，國際消費者保護與執法網路ICPEN，ICPEN在全球各地有大約60個地的政府消保以

及執法機構，包括了中國的國家工商總局，而對於跨界消費糾紛解決機制的展望，我們現在有愈來

愈多的跨境消費，當然跨境消費的糾紛也愈來愈頻繁，包括旅遊，還有網路上的消費，所以我們希

望能夠解決網路消費，透過網上糾紛解決平臺就是ODR，如果我們的消保組織系統可以連結在一起，

然後有一個可以信賴的網路平臺的話，我們就可以跨境處理消費糾紛。網路上的消費糾紛，是機遇

也是挑戰，在挑戰上，因為我們各國有不同法律上的存異，還有宣傳與推廣的方式都不太一樣，還

有各國的網路安全程度跟隱私保障程度都有出入，所以在進行管理跟監控的時候就不容易同步。可

是這也告訴我們網路上的糾紛解決，它帶來一定機遇，讓我們可以想辦法，用更快捷、更便宜、更

有效的平臺來進行糾紛的解決機制，然後透過平臺的建立，我們也能更快速的掌握跨境的消費資訊

，還有趨勢，做分析以及研究，讓整個網上糾紛的解決可以很有效，並帶來很多資源、很多數據的

一種方式。對於ODR來講，這樣的平臺很快、很便宜、很高效，再透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使用，我

們可以更有效的監控網上糾紛的相關資訊，還有取得相關訊息，所以我覺得作為結論，我們應該要

一起合作，建立一個網路上的平臺來解決消費糾紛，然後讓這個網路上的平臺效率很高，讓它為每

一個消費者服務，不論他來自哪個國家，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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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Panelists

1.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亞太地區產品安全官員-Mr. Joel Blank

Asia Pacific Regional Product Safety Officer,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U.S.A.

謝謝，早安，謝謝主席。我是Joel Blank，來自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亞太地區的產品安全官

員，我的角色就是在亞太地區，只要有人對於產品的安全、對於美國的系統，尤其是消費者保護委

員會的保護系統有所疑慮的時候提出解決，今天很高興受到主辦單位的邀請，來到今天的研討會，

我們都知道產品的安全需要大家一起共同來推動，而早上已經許多的講者有提到，新加坡有一個消

費者保護的法令，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所以在美國我們政府透過很多不一樣的機制來保障消費者的

安全，那麼我想要回應今天早上我們聽到的，作為立法者我們在進行產品安全監控與維護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我有三個面向想跟大家分享，是三個美國的做法，還有美國消費者的角色、政

府的角色以及業界的角色，還有這些部門怎麼合作？這個消費者的角色在美國我們每個人的GDP大概

是五萬八千美元，所以消費行為反應了每一個美國人生活當中的需求，也包括了產品的需求，而在

過去的幾年之間，消費者的意識不斷的上漲，在一百年前開始有消費者意識，在一百年前開始有連

鎖商店，也開始有折扣的概念，我們開始把折扣概念和連鎖店的概念推廣，所以消費者知道要開始

追求產品的品質，也知道說如何監測業者所提供的服務，所以不管大型的連鎖店，或者是小型零售

業，我們都讓消費者有愈來愈多的權益，可以監控自己的利益。在一家店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上百種

、上千種的商品，現在電子商務又非常的發達，電子商務的趨勢不斷上漲，不論是在美國或是全球

都一樣，而在電子商務的使用上面，我們對於信用的掌握也很重要，也就是說我們在進行支付的時

候，要如何進行個資的保護，要如何確保這個付出去的錢是有去有回的。所以消費者在這個大環境

背景之下，他們更能夠選擇適合自己的消費方式跟產品，也能夠辨識產品的安全和質量。在這種方

式下，我們不斷在發展產品安全的機制與系統，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消費者跟我們的消費者保護機

構，一直不斷的想要創新與改變，追求更好的手段。在1965年的時候有一個年輕的美國律師叫做尼

菲達，他出版了一本書叫沒有說的跟不可說的，在講的是美國的汽車產業，他是怎麼省錢，然後把

這些開銷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本書一出來就石破天驚，也甚至讓我們促生了一條新的消費者保護

法律，讓我們提高了汽車安全的法規限制。在美國賣的車子一定要有安全氣囊，一個安全的裝置，

除此之外，所有的瑕疵以及所有設計上的問題，一定要全部揭露，而且最後需要給予解決，這個部

份來講它本身也延伸到經管單位、FTA食品跟藥物，除此之外還有CPSC，還有FTC都衍生出來。接下

來花一分鐘的時間，跟大家講我們CPSC怎麼樣去特別進行消費者保護產品安全的監理，我們仰賴業

界的參與，除此之外，也要加上一些聯邦的一些監理和管理，才能夠確保我們所監理的一萬五千種

不同的產品類別能夠安全，同時也能夠確保說，所有的消費者本身不會因此受到危害。那我們本身

只有550人的，是一個小部們，我們有兩個海外的人士，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個當地的職員，我們有

五個理事長，也就是說我們並不會直接向行政部門進行負責，事實上我們有自己內部的程序，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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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角色其實非常的聚焦，例如經常提到整體的消保，還有消費者的產品安全，我們百分之百是

保護，我們所扮演角色真的非常獨特，關係也非常獨特，因為我們不可能預期產業界非常自動自發

的去產生一套安全的標準，他們在設計的時候也不會去看的這樣的標準和程序，但事實上我們的確

定執行和標準的制定，我們也知道業者會有自願性的安全標準制定，但這些不見得會自動自發的試

，所以必須透過第三方的監控，來確保都有實施。除此之外，我們也會特別要求向我們主動呈報安

全、風險的資訊，比如說目前他們產品的發現哪些風險？問題？就必須向我們呈報。所以透過這樣

平衡合作的關係，即便只有550人人力而言，讓我們能夠去做到非常多的工作和成就，那我們所有的

這些關係使我們能做好這些工作，因為我們透過很多的合作機制，使得很多業者自動自發像我們呈

報他們產品的問題，揭露相關的資訊，除此之外我們也要進行監理，而且我們不只是跟國內，我們

跟國際的關係也是能夠維護。當然，我們其實也必須要根據美國的法令執行和進行，不論是美國的

公司、海外的公司、消費者保護團體等等，或是其他的意識團體，我們都希望各界向我們提出意見

，讓我們有最良好的聚焦，無論無何我透過這樣的分享和大家比較說，不論是NGO還是政府組織，到

底有哪些異同？那在我自己的脈絡之中，當然是產品安全這個部分，這個部分也能夠進一步達到消

保的目的，非常感謝。

與談人Panelists

2. 銘傳大學顏廷棟教授-Professor Ting-Tong Yen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Law,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我就幾個觀點來分享我個人對目前我們國內消費者保護執法的一個環境

和一點感想，順便分享給遠道而來的外賓。第一點我想從國內現在消費者保護法它是不是具有完備

性來跟大家報告，基本上國內的消費者保護規範，除了消費者保護法這個基本法，大家都知道在一

些比較特別的產業上，像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還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甚至於公平交易法，實質

上都擔負起消費者保護規範的功能。所以基本上來講，國內的消費者保護規範具備相當的完整性，

再加上近年來，我們政府當局遇到一些消費重大問題的時候，比如消費者保護法近年來針對通訊交

易七天無條件解約權的一些例外規定，還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加重罰則，還有損害額的推定，在

這都可以看得出來，國內政府對於消費者保護這塊的工作是非常重視，所以我們可以講說，在國內

消費者保護法基本架構上具備相當的完整性。但是在具備完備的消費者保護法下，更重要的一點，

我要講的是消保法執法的體制上，是不是足夠?事實上我們講消費者保護執法的工作，基本上是由我

們的行政院消保處負責一些政策擬定，再由各地方的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來負責推行，構成

一個基本的執法架構。那剛剛跟各位報告過，還有一些特別產業上的工作，像食品衛生管理部門，

還有一些金融消費平易中心，都擔負起實質上消費者保護的一些功能。這裡我要講的是，之前我在

國民教育委員會擔任委員的工作，所以在國民教育法這塊，在間接保護的功能上也擔負起消費者維

護的功能，比如說國民教育第25條法裡面，包括事實上具有反覆性、重大性的影響教育秩序的行為



69

是可以用國民教育第25條法去介入規範，國會在處理原則上也針對一些金融業者跟消費者訂一些金

融商品的定型化契約，如果有一些交易不對等，有損失公平的情況之下，公平會是可以以一個機關

去介入規範。另外，我們更密切是公平法有一個21條不實廣告，那消費者22條也有不實廣告，事實

上公平法21條不實廣告，是在規範公平競爭的一個手段，但當然它間接上也可以保護消費者的功能

。不過我這邊要提出來的是，根據我手邊的資料顯示，公平法自從1992年執法將近26年，總計有差

不多4,600件申訴案件，其中高達2,100多件是不實廣告，意味者不曉得是公平執法很強，很容易發

現不實廣告，反過來講我們也想說，那麼多的廣告，難道公平法的執法都沒有一點警惕效果嗎？這

是從另外的觀點來想。事實上不實廣告的處罰金額按照法律規定是可以到5萬到2,500萬，不過實務

上公平會在處罰不實廣告金額都很低，大部分都是5萬到10萬中間，從執法維護來看，根本沒辦法發

揮違法嚇阻的功能。不過近幾年公平會也有體認到這種情形，對於累犯、反覆的不實廣告他會加重

處罰，但是加重處罰的額度也不是很高，所以到底怎麼去抑制這種不實廣告層出不窮這可能是公平

會將來要面對很現實的課題。

另外我要談到第三點，消費者保護教育的一個活動，歷年來在我們行政院消保處、各級地方政

府，甚至所謂消保團體不遺餘力都有推動消費者保護工作，但是我站在一個學校消費者課程的觀點

上來講，我倒希望我們的政府單位也能夠多多跟學校這邊建立起一些合作關係。比如說我以前在學

校擔任系主任的時候，暑假期間學生要去實習，那時候我們就去新北市消費者服務中心的消保官，

我們去找他，請他給我們學生10個實習名額，結果學生反應相當好，因為學生一般來講他對消保法

課程學習意願都很高，倒不是說我教的很好，而是說這個課程的性質上它很實用，他可能學了一兩

個學期的民法、刑法，他不會遇到所謂離婚，也不可能會有竊盜或殺人，但是他遇到消保法的一些

課程，他覺得很實用，他每天都會遇到，寒暑假期間遇到有學分的學習課程，又能更進一步學習到

消保法，所以非常熱門。只不過我後來也離開學校，借調到公平會，新北市政府的消保官也高升，

到法制局副局長，就沒有再延續下去，我們覺得很可惜。所以我自己替學校請願，希望行政院消保

處爾後給我們多一些實習的機會。最後一點，我可能要對未來展望提出一些我個人的看法，雖然我

們政府單位對消保單位非常重視，歷年來一些比較重大消費損害賠償事件，由消保團體訴訟，事實

上可能遇到因果關係損害額證明的困難度，所以結果更不盡理想，但是這是法制度設計上的問題。

所以最近學術上有一些議題，有關環境訴訟、消保訴訟，他能不能也去仿效反托拉斯訴訟，由州檢

察長提起損害賠償訴訟，也就是說引進公平訴訟概念，如果說能夠適度由國家公權力，檢察官或消

保官也能夠適度介入擔任起團體訴訟實際負責的工作，那我想在證據的一些調查甚至所謂一些因果

關係損害額的推定上，可能會有比較理想的表現。那這點是未來可能產、官、學界要一起努力的目

標。我簡單發表就到這邊，謝謝各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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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Q1：Ms. Cecilia Parker Aranha ：非常感謝與談人分享的內容，真的非常精彩，我寫了很多問題

但我不會全部問，這邊我想問莊先生您有提出所謂的合作備忘錄，當然我們也慢慢瞭解到說，不同

國家的消保單位要有合作，這很重要，是否可以跟我們分享這些合作備忘錄當中有哪些重點？條款

當中有哪些關鍵才能使條款能夠實際發生？

莊龍五：在中國跟澳門的做法，我們是策略性的簽署MOU跟KCA和NCCA，因為語言的障礙，在我們幾

個國家當中都不一樣，所以在合作備忘錄當中，我們就可以轉介客訴的個案，而在未來也可以跟其

他的機構來進行意見的交換，我想提出來的是如果我們可以在網路上進行建立一個線上的客訴糾紛

解決平臺的話，我們就可以讓全世界的消費者都受到平臺的照顧，而且讓所有的消費者保護的機構

都可以進行背景知識的分享、資源的共享。

Q2 ： Ms. Larissa Bungo ：在消費者保護機構過去經驗當中，有沒有直接轉接給政府的呢？

莊龍五：事實上我們跟許多政府部門都有合作，我們甚至也有一些人員是來自公部門，跟我們一起

進行個案調查和研究。在2013年的時候，我們處理消保客訴案件除了產品之外，還有服務的部分，

這部分牽涉到了自由貿易法，它是刑法的部分，因此就算我們不轉介個案到法務部門，我們也會把

我們所總結的結案報告到司法機關當中，供他們來做查驗。在有些案件當中，如果牽涉到了個人的

傷害和部門的傷害，他們能會走訴訟的步驟，比如說像醫美的案例，在Case這邊每一件客訴案我們

都會處理我的同仁就會寫一份報告給所有相關的政府機構，這份報告也會送到政府機構上面，很多

的客訴案都是跟消費者事件有關，比如說我買了一個行程，可是我不能去，我可不可以退費呢？這

跟法律沒有關係，這跟民法有關係，這是消費者和旅遊公司本身的小案例。可是有一些比較大的情

況，我們就把它向政府提出，需要政府的幫忙，比如說幾年前，有一家健身工廠他們搜集很多消費

者的錢，比如說你加入就要先付一筆訂金，然後你要用什麼設備也要一筆租金，這些費用加起來相

當驚人，很多人被收了高額的訂金後，這家公司就財務就出狀況，所以這些消費者他們非常慘，他

們付了高額的租金卻沒有辦法使用健身房，如果你知道你這家公司已經經營不下去，你就不應該跟

消費者收取訂金，所以我們要求政府對於這家業者進行一定的制裁，還有另外一個案例就是obike，

他是一家腳踏車修理公司，他們也是從消費者身上收了很很高額的訂金，他的訂金沒有像前一家健

身房這麼高，但是他們還是收取了訂金，他們也收取了操作跟修理的費用，總共的金額高達4~500百

萬美元這麼多，然後我們希望政府介入調查，來看這家公司有沒有不法的情勢。

Q3 ： Ms. Larissa Bungo ：謝謝你，我想在美國、香港還有在亞太地區很多國家的做法都是非常

類似的，我們也鼓勵業界進行公平交易的操作，這樣您剛剛提出來的消費者糾紛處理的平臺，真的

是一個很棒的辦法，我聽到了好幾個關於業界，還有法令生效的異處，不曉得有沒有人可以來討論

一下，在立法機關和業者及消費者之間要如何達到平衡的部分？

莊龍五：我們跟起義的業者，還有陪審團進行合作，在這兩個案例當中，他們都會先進行自我調查

和監測，我們並不是主動介入調查，而是先被動去瞭解我們的消費者遇到了什麼狀況，然後把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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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最低，而且來幫消費者謀求最好的福祉。我們也同時跟政府和業界進行協商溝通，讓政府更加

瞭解我們在做的事情，也讓業者更加瞭解法令的部分。

Q4 ： Ms. Larissa Bungo ：有時候我會想像立法者和業者的腳步他們可以走得快一點，因為立法

常常都要等很久，美國是這樣，我想其它國家我想也不意外。Joel先生你是不是要發表一下?

Mr. Joel Blank ：我可以改一下你的題目嗎？我們有時候確實是跟消費者走的比較近，有的時候跟

業界走的比較近，那我覺得很好的一個案例、標準，其實是業界做出一些行為，而非等到政府立法

，這樣是比較快、比較有效率的方法。與其等待政府，不如業界先跑，我們所收集到的資訊，比如

說在美國受到傷害的人可以跟我們進行投訴，如果說你是受到某個產品的傷害，你在急診室裡面，

我們就會派一個調查員去看你，去瞭解真相，然後在這個當中我們也可以促發立法生效，也希望人

工智慧和大數據可以幫助我們，讓我們可以更知道政府部門，在進行這些手續的時候可以做哪些工

作。我們現在可以搜集到的數據，根據客訴的內容、政府的回應，還有未來的預防等等。

Q5 ： Ms. Larissa Bungo ：顏教授你有任何評論嗎？

顏廷棟：這個問題剛好在臺灣也是一樣，立法永遠落後時趨，不過臺灣有一個特性，政治的氛圍比

較熱，尤其是選舉的時候，遇到問題處理起來就會比較積極一點，像我剛提到過團體訴訟損害額，

難以證明消費者可能在求償上可能遇到不理想的狀況，事實上也是在臺灣遇到一連串食品安全衛生

事件，引起當局去修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法，但是他這個只有去修實體法的部分，在程序法的部分一

些關鍵問題，團體訴訟的問題，我剛剛講過並沒有辦法去解決，或許在未來近期我們又遇到大的選

舉，如果在選舉期間如果我們把這個問題再浮上檯面來，有關一些立法部門當局會再重視到這些問

題，我剛講的公益訴訟問題就會引起當局的注意，這是我個人的期待，謝謝。

Q6 ：謝謝，我想問林教授在Case的案例當中，第一個是給外國人， 第二個是給本國人，在你們的

經驗當中，通常案件要處理會花多久的時間？

林謀泉：如果你是新加坡的遊客，可以跟新加坡旅遊推廣局來進行客訴，新加坡旅遊推廣局就會把

你的客訴轉給我們，然後我們就會替旅客進行調查，如果旅客本身有問題，但他們本身不在新加坡

的話，如果假設你是臺灣人來新加坡玩，你發生一些狀況但你已經回臺灣，你發現在新加坡買的東

西有問題，你不可能回到新加坡來客訴，所以像這樣的狀況，我們已經跟臺灣簽署合作備忘錄，怎

麼做？我們就會讓旅客在臺灣跟臺灣的消保機構提出客訴，臺灣的消保機構就會把你的案例提交給

新加坡的消保機構。就像上週的時候我們也跟中華臺北簽訂合作備忘錄，上週我們跟韓國，更之前

我們跟澳門，還有日本、馬來西亞都簽署合作備忘錄，這個做法就是希望旅客來新加坡旅遊，他們

不用再回到新加坡客訴，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國家，對消保單位提出客訴，消保單位再提給我們。這

麼一來，我們也能夠確保客訴的案件是真實的，因為各國的消保機構都已經幫我們進行把關，然後

對消費者來說也是一件好事情，因為你不要回到新加坡客訴，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雙贏的作法。所

需的時間會根據客訴的本質、根據業者，如果只是個小問題，能很快找到業者將問題解決，如果說

業者不配合拒絕調查，那麼我們就可能要花比較長的時間解決問題，所以是根據客訴的本質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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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午安，很高興再次見到各位．我的名字是Manop Pisetkul我來自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非

常高興來到這邊，也要特別感謝行政院的消費者保護會，邀請我來參加這個演講，今天我要談廣告

的趨勢以及相關議題，以及相關單位在現在的市場當中要怎麼管理廣告的部分，簡單的介紹一下我

們FTC的背景，簡單來說我們本身是一個獨立的聯邦組織，是在1914年成立的，已經超過一個世紀的

歷史了，我們本身在美國要保護消費者，除此之外我們也必須要進行競爭方面的管理，所以我們有

兩大使命，我們也相信只要有誠實的廣告及良好的競爭，市場就會更加健康，經濟也會更加良好，

我們本身有五個委員，所以我剛剛有特別強調過這是聯邦的跨黨派的一個組織，同時我們本身也是

一個獨立的組織，那我們宗旨是，我們會去禁止詐欺跟不實的行為，這樣子的職能使我們能夠去代

表非常多的組織、企業、個人等等，只要發現有不法行為或即將有不法行為的話，我們都會採取行

動，因此消費者在我們的定義非常的廣，事實上我們也能夠去保護業者不受其他業者的戕害，那就

廣告這件事情來講，我們認為如果造成消費者誤解本質跟來源的話，就是不法廣告，所以我們認為

廣告者他們必須要客觀的去提出訊息以及溝通，所以假設他今天本身有個廣告好了，然後說今天這

個減肥藥或減肥的食品你吃了之後一天會降低二十磅的體重，因為這個是客觀的數字，所以我們本

身都會在這個廣告提出的當下就去檢驗它，而不是事後才檢驗，再來就是以廣告來說，他本身必須

要有效的提出，且內容必須要完整，要準確，才不會導致誤導，那相反面來講呢，假設今天有一些

被忽略沒有特別隱藏的內容，或是有任何不正確的消息，那當然就是不實廣告了，所以在我們的定

義當中，就是所謂的構成詐欺的行為業務，那當然，如果在可能會誤導消費者的前提之下，或是導

致消費者購買使用其產品，那都是不實廣告，好比說今天有一個免費的拍照套裝，使人們去攝影棚

就能夠得到免費的服務，結果要拿到這些照片必須要付一千五百塊的代價，這個就算是詐欺及不實

廣告了，因為當中有一些內容是被隱藏住的，使得消費者無法提前知道，所以消費者有權利獲得不

去誤導性質的內容，因此消費者做的決策都是有依有據的，這才是廣告真正應該要有的效果，以整

個脈絡來講，在現代的市場當中，消費者越來越難去判斷說到底這個廣告是廣告還是新聞了，可是

為什麼要看得出什麼是廣告什麼不是廣告呢?

因為一個重點，就是消費者的決策必須要有所憑據要合理，所以在購買之前一定要有一個理性

的決策基礎，其基礎就是完整準確的消息，這個時候消保單位要怎麼樣確保網路廣告的透明度呢？

我們相信，透過教育，並且透過觸及產業業者，我們就能夠去發展出最佳的作為，譬如說廣告商、

廣告者，還有網路上的影響力人士等等，然後讓人們能夠知道什麼樣的消息算是具有廣告性質的，

當然，就教育來講，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一個業務區塊，就是透過這個教育的方式告訴消費者他們

的權利有哪些，要注意什麼樣的陷阱，這樣子的話才能讓消費者去避免很多的陷阱，避免很多的詐

欺行為，所以等於消費者能夠找出自己能辨別出一些蛛絲馬跡的方法，除此之外，有很多的部落格

，當中有很多交易方面的指引，廣告判讀方面的指引，這種媒體識讀都可以進行這樣子的教育，在

我們的心目中，無論是什麼產品的廣告標準都是一一致的，而且不論是什麼平臺都一樣，剛剛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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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廣告，接下來要講不實代言，不實代言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同時又是一個很重大的

趨勢，所謂的代言，它是一個廣告的訊息，它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個個人的意見，消費者會覺得它不

算是一個代表廣告者的行為，這時候一大重點就是，代言者跟廣告者之間的關係一定要揭露，當然

我們這邊一定有指引書，這個指引書是針對業者的，不只是業者，代言者也是一樣，透過這個指引

書告訴大家該揭露的訊息有什麼，代言一定要誠實，不能夠有誤導性，所以說這個代言者如果他沒

辦法憑自己的意志去代言的話，就不能夠進行代言，如果你今天代言的內容有任何不實的內容的話

，一樣要負起責任，換句話說，消費者在面對這樣子一個代言內容的時候，會認為這個是代言者自

己的觀點，那這樣子的代言當然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面的，或者可能透過一些圖片的展示，例

如說可能像是一張照片當中有代言人拿著產品那也算，所以在我們FTC的指引書裡面，代言者跟產品

公司之間的關係，其實本身都會大幅影響代言者的公信力，因為像這樣的關係本身消費者會自然的

預期，因此其關係一定要公開，因為我們消費者會自然而然的去用自己的方式解讀，忽略這個關係

不會去預期他，所以任何有物質關係，像是代言者跟廣告者之間有金錢關係，或是有雇傭關係的話

，或者是兩者之間是不是有免費供應產品的關係，那就是都要揭露的，唯有公開的關係才能夠防範

詐騙，因此這個揭露的內容必須要清楚確切，這邊要探究四大議題．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消費者

是不是能夠容易清楚理解到代言者跟廣告者之間的關係，消費者是不是能夠容易看到這個內容，例

如內容擺放的空間是不是夠明顯，或是字體是不是夠大之類的，所以有非常多物質關係剛剛有提過

，這邊我們談一下我們以前的執法單位，請問在座的各位，你們有多少人知道Tommy shoes像這樣的

鞋子，來自美國，它是2010年發起的，基本上它本身算是一種球鞋吧，大家可以看到它這邊有一個

特殊的鞋底，所以如果你穿這樣的鞋子，因為它故意讓你不平衡，所以你必須要花更多的力氣去平

衡自己的身體，然後透過這樣力氣的花費，就能夠消耗卡路里，讓你能夠減肥或長肌肉等等，所以

這是2010年、2011年代的事情，這邊有Reebok還有另外一個廠商，他們在賣這樣的鞋子，所以那個

時候我們發現其實他們好像有一些問題，他們對於一些廣告內容沒有特別指名，譬如說減肥這個部

分，除此之外他們本身有請專家代言，但是跟專家之間的物質關係並沒有充分揭露，所以說在這邊

有一個史提芬卓醫師的代言，他說進行六星期的臨床試驗之後，消費者看到當然會覺得專家都這麼

說了那一定是真的，但其實這位史提芬卓醫師的老婆是Sketcher中業務部的人士，所以說他有僱傭

關係，金錢的關係，那最後作為罰則就是Sketcher這個球鞋商他就必須要支付四千萬美金的代價，

去賠償消費者，另外一個案例呢就是Reebok的員工，他扮成了獨立消費者來張貼顧客的留言，這些

顧客留言其實是假的，卻假裝成真正的消費者來誘使其他的消費者相信Reebok的產品有多好，所以

我們就下令Reebok移除不實的用戶的評分，還有一個案例，就是一個APP 我相信我們所有人都相信

市場上面其實有很多很多虛假不實的產品，這個產品是告訴你說，你可以用智慧手機來測量你的血

壓，而且你不需要綁血壓測量帶，我們覺得雖然這個APP看起來只是一個好玩有趣的方式，沒有什麼

安全疑慮，可是對我們主管機關而言，這樣的APP有可能會誤導消費者，因為這些消費者可能就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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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這樣的APP的數據，忽略掉真正的血壓機告訴他們的資訊，如果這個APP下面把他的細項按下去，

你就會發現這個APP只是好玩用的，如果你要知道真正的血壓還是必須依靠真正的血壓計，這個APP

是血壓監控技術的突破，有些內容還是要弄清楚，我們才能測量出真正的血壓，但是如果這個連結

有問題的話，還是要再試一次，這個評論寫得讓人感覺，這真的是非常可以信賴的一家公司，這個

APP真的是一個很有開創性的APP，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評論之後，我們就要寫評論的消費者還有公

司，針對他們的產品做出回應。

下一步我要談的是社群媒體還有有影響力的人士他們背書也有可能會誤導消費者，跟大家講一

個ADT案例，他是一家居家警示系統的公司，有一個女士在節目上推廣ADT的保全系統，這個女士同

時也是一個小有名氣的部落客，ADT支付這個部落客跟另外兩名代言人，一個人三十萬以及大概價值

四千塊錢的系統，我們接獲這個通知之後，我們就要求ADT必須將這樣的廣告下架。在我們的分析當

中，消費者是否瞭解眼前的代言人跟廣告者的關係是否明確公開也是我們評估很重要的一點。DLA的

廣告商他在推特上曾經發過一連串的訊息，這個訊息說在2013年的2月開始，你如果你用#字號TAG的

話就可以加入這個活動，然後這個活動是要求所有參與人還有業者，都來推廣這個活動、這個平臺

，很多人都使用了這個#字號加上get trainer的字樣來加入SONY這個活動當中，可是SONY本身並沒

有告訴大家他是在推銷什麼？2018年還有一個案例，一家香水公司在亞馬遜上的廣告說，這個產品

經過科學測試可以有效抵抗病毒和細菌的效果，我們看到這個廣告和評論它其實是不確實的評論，

這些評論者根本是開發商和他的家人，倒數第二個馬拉沙道爾他說，我對於這個產品非常有興趣，

他其實就是開發人的妹妹。

所以當我們在看各式各樣的廣告的時候，我們會注意到這個廣告跟開發商之間的關係，是否有

權利不對等或是偏頗的留言存在。另一個案例是Machinima他是一家影視娛樂公司，他付錢找了很多

有名人士，在Youtube上面發表很多遊戲畫面，來推廣一款叫做XBOXONE的遊戲，我們知道很多的影

片還有電玩的開發商都對影片的內容有高度的主導權，所以當這些名人上傳遊戲片段的時候，他們

其實是不能夠有負評的，因為已經拿人手短了，因此Machinima要求這些有名人士不要公開他們跟

Machinima的關係。所以在背書的時候，關係公開必須要不可模糊的，要非常顯而易見，簡而言之就

是背書的人員，不可用產業術語，不可用模稜兩可的字眼或是用鮮為人知的縮寫，甚至是用標誌或

是品牌名來混淆視聽，而這些內容要公開在消費者一定會看得到的地方，讓消費者可以清楚明確的

知道這個人是在為某家品牌背書，這些背書的人士他們其實都收取了品牌很多的利益，他們與品牌

之間的關係必須要清楚易懂，而不是要按更多內容才可以看到。下一個案例，華納兄弟在2016年的

時候，他沒有妥善揭露支付給有力人士的代言費，他撒錢讓有力人士張貼遊戲的好評。另外一個社

群媒體，是有關穿衣潮流的社群媒體，叫LMT，他付錢給好多的網紅，讓這些網紅用#字號在IG張貼

他們的照片，當中這些網紅都必須要穿LMT的衣服，可是這樣的張貼跟廣告並沒有公開說明有收取費

用，這是其中一個案例，在這周他寫得是說感受陽光、感受LMT舒適的上衣，但是他完全沒有告訴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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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我其實是收了錢才來發這則廣告的，這個字被我擷取在下面黃框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這

張推特上面有好幾個#字號，也就是我們在社群媒體上常常看到的，譬如說他寫了Partner夥伴，但

是大家並不知道他這個夥伴是誰，到底是誰付錢給他的，2014年庫韓的案例，他報名比賽和賭局以

獲取獎勵，然後作為社群媒體的交換條件構成了物質關係，所以看到這個廣告的人，並不會知道這

是一則代言他們也不會知道這則代言跟報名比賽的主辦單位跟賭局之間複雜的關係，看到這則廣告

的人，只是很單純的消費者，他們完全不知道背後有這麼多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我們做的事情其

實就是給業者一些綱領，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我們也印出了像這樣的小筆記本還有小手冊發給

業者，教導他們什麼是應該做的事情什麼是不應該做的事情，如果他們屢勸不聽的話，我們還會寄

信來警告一些屢犯的業者。比如說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寄了超過90家業者，他們的IG有太多不實

的廣告，我們甚至告訴這些業者說，你們不應該用模稜兩可的字彙，尤其是前三行字彙就應該要把

你們廣告的內涵揭示清楚，否則就會有混淆跟誤導消費者之嫌，然後我們發現有一些裝置和平臺，

他們的螢幕只能顯示幾行字，在展開之前公開內容就應該要清楚明確的顯示，然後如果使用多個連

結標籤的話，讀者根本不會全部都看，而且越後面越懶得看，所以我們希望這些業者能夠使用明白

簡易的語言，不然像是他們用簡寫，沒有人會看得懂的。我們在跟業者接觸的過程當中，也學到一

些事情能讓我們改善我們提出的這些綱要，比如說我們必須要讓消費者顯而易見的就知道背書人跟

產品跟品牌之間的關係，還有原生廣告的部分，我們會想要知道消費者是否瞭解眼前所見的廣告，

代言人跟廣告者的關係是否明確公開，有人知道威爾法洛嗎？他是一個喜劇演員，他是一個明星，

他是美國很有名的一個演藝人員，希望他的肌肉照可以讓大家清醒一點，在剛剛吃飽飯之後，他是

威爾法洛的臉，但是他的臉被誤植到某個肌肉男上面了，這是我們收到的一個客訴案件，因為他們

盜取了威爾法洛的臉，放在肌肉猛男身上來做廣告，廣告當中會用很多的名字，譬如說像是Man 

tell.com看起來像是一個雜誌，但事實上他們跟代言人本身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是假造的，而且把

自己包裝得看起來很像是一個代言一樣，剛剛不是有講到成衣公司的#字號嗎?這邊也有Nylon雜誌的

這樣的頁面， 這邊全部都是他們所安排的，其實他們本身也要去揭露這些物質關係，做一下總結，

我們的分析，明示暗示公正獨立，以誤導事情來講就是詐欺的行為，換言之他們把自己包裝成非廣

告那就算了，再來就是物質關係必須要明確揭露，再來是廣告者必須去監控影響力人士用自己的名

義去做哪些事情，影響力人士有獨立義務滿足廣告的義務，這邊有非常多的指引書都是業者可以參

考的，再來就是我們的聯絡方式，總之非常感謝各位的聆聽，後續的問題我們期待大家在問答環節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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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午安，今天我要談線上平臺，當我受邀來這邊演講的時候，主辦單位問我想要講什麼，我

就一直想，到底我們在競爭及市場局做了些什麼，我們是競爭跟市場的主管單位，我們也是個執法

單位，我們就像FTC一樣，我們本身有雙重的職掌，那我們的使命當然就是要去提升市場當中的競爭

以及市場當中的權益保障，就消保的業務來說，我們做的事情就是去關注影響整體市場的議題，與

其去探究各別的客訴或是各別的交易利害關係人，我們其實會看整個產業或看整體性的作為，事實

上我們也調查過很多的線上代言行為以及影響力社群媒體調查的部分，我們自己的市場有很多的業

者或個人他們可能會用次級市場去銷售譬如說門票，如線上的賭博，線上網路交友之類的，甚至還

有線上的訂房網站我們也有調查，所以我們做了這麼多調查，我覺得線上平臺就是一個很好的出發

點，那時我常常想，我是否能夠湊足三十分鐘的內容，可是現在我反而擔心我是否講得完，因此我

就只講一些面臨挑戰跟大家分享，其實今天目前為止已經聽瞭非常多場演講了，我發現原來線上的

平臺在其他的國家有很多的議題，因此線上平臺的確帶來很多新的議題，可是本身我們已經在其他

區塊面臨的問題，在線上也都要面臨，所以這邊有我的一個大綱，首先跟大家談一談線上平臺的背

景 並且也解釋為什麼我們該關注線上平臺，談一談到底線上平臺具體的定義是什麼，接下來也要談

消費者面臨的線上平臺挑戰，我之所以會從這邊開始，是因為我們其實也需要一些指標，我們畢竟

是做消保，因此我們必須要有一些出發點，要有一個脈絡，再來就是執法人員到底面臨什麼挑戰，

也有決策者的挑戰，無論是消費者還是執法者都會牽涉到政策的問題，這邊的方案打了個問號，因

為我們還沒有具體的解答，在座的各位或許也有相應的意見，就能夠提出來讓我們能夠更合宜的解

決這些問題，接下來，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線上平臺，來談一談為什麼我們應該關注，因為就全球

來講，現在大概有2,320億美元都是花費在2017單一年度的線上廣告，那EDMA他們本身就有說線上的

廣告市值達到2,700億歐元之多，全球來講這個數字甚至達到2.6兆美元，所以對於我們日常生活大

眾，這已經是每一天很常見的一個元素了，對我們影響很大，我們每一天其實有很多上網不同的入

口點，每一個網站我們所見所聞都牽涉到這一切的內容，這些內容可能是我們透過搜尋引擎的方式

，我們的COOKIE被線上的廣告商使用了，拿來當他們廣告投放的依據，所以我們受到的影響一定要

自知，這樣的影響非常關鍵，有43%的中小企業在調查中表示他們本身有使用網路廣告，甚至在歐洲

82%的業者表示他們是仰賴線上平臺去做廣告資訊的蒐集，對於業者和消費者來講，本身都是高度仰

賴網路的，因此對於消費者的選擇，網路本身影響甚鉅，下一個問題就是，到底線上平臺是什麼，

其實所謂的線上平臺沒有單一或是一致性的定義，畢竟沒有單一的技術或模型可以定義它，舉凡用

搜尋引擎去做比價或是透過社群網站去做很多資訊的搜尋等等，這些全部都算，可是沒有先定義後

續就很難講了，因此我本身可以提出一些意見給大家參考，讓大家知道我大概在講什麼，首先它都

在網路上，但不侷限於網頁，行動APP應該也要算進去，這些網站或APP背後有非常多的演算法，這

些演算法的設計必須要符合相關的資訊，相關於這個產品跟使用者，這很複雜，當中有非常多獨立

的消費者都是個人，可是另一頭也有業者，因此這些線上平臺都算是一個仲介者，使得雙方可以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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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無論是消費者媒合到商家還是消費者媒合到消費者都算，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忘記，這些平臺本

身也有提供服務給消費者，例如說比價服務，交易，協助都算，無論如何他們本身賺錢方式各有不

一，像是EBAY、亞馬遜他們典型的方式就是讓業者把價格標示出來，他們也會向業者收費，給我們

錢我們就幫你打廣告，除此之外可能他們賺錢的方式是透過營收抽成，因為這涉及廣告所以我們很

多的搜尋結果當然會出現，但是有很多的廣告內容是事先已經有收費保存在網頁上隨時刊登出來，

以上所有的內容都會進行組合，全都刊登出來，甚至有一些看似很自然的搜尋結果，其實已經牽扯

到很多的金錢關係，譬如說有付錢的商家優先刊登之類的，所以除了以前是媒合業者跟消費者，現

在也慢慢開始媒合消費者跟消費者，現在有消費者跟消費者之間的交易，也越來越多業者會用同樣

的平臺進行銷售，因此這些平臺最後也成為很大的商機，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商務模型加上它的複雜

性，因此消費者更難去理解發生什麼事情，也帶來了非常多執法人員和決策人員相應的挑戰，這是

一個歐洲執委會他們所釋出的教育漫畫，告訴我們不同的平臺到底有什麼樣的特色，例如當中有市

集，有內容供應商，有社群媒體等等，其實你會發現不同種類的平臺間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如果你

今天是消費者，從前你要穿鞋子你就去鞋店，你想招車就去路邊攔車，現在我們的需求還在，可是

需求獲得滿足的方式更多了，因此對於消費者來講這是很大的挑戰，因為選擇太多，假設有一個人

初次造訪臺北，他會去訂定行程，機票等等，這時候他可能要先選擇一個平臺去進行，有了平臺之

後還要選擇瀏覽器，可能是百度或是google，在用瀏覽器去搜尋他的航班的時候，又會出現幾千個

航班，即便他只是要選擇一個航班，但是在這之前有非常多不同的步驟都需要決策，到最後一個步

驟當中還牽扯到這麼多的航班，還有不同的航空公司跟轉機的機場，最後這個人他變得超級忙，這

個時候他會抄捷徑，直接用google flight去找尋最適合他的航班，用MegaSearch ，最後他會搜尋

到非常多同一個畫面中不同的航班，然後從那邊開始去追蹤，因為他用這些搜尋工具，因此他只需

要幾分鐘就能夠找到答案了，像這樣的一個工具本身可以節省很多時間以及金錢，因為這個效益的

關係，所以能博取消費者的信任，這個人就會因為信賴關係直接下載單一的工具，因為好用的關係

他本身會有忠誠度，他會去遺忘其他的選擇，但不幸的是其實像這樣的忠誠度是分崩離析的，例如

說有些可能是消費者的角度，可是畢竟這些APP本身不是做慈善，他們本身有很多消費者的DATA，其

他業者想要進軍做其他用途，雖然這些本身是免費的服務，可是這些平臺還是賺很多的錢，就像我

說的，這些雖然是免費的網站，可是他們在網站上也會有廣告的頁面，你只要點擊就有可能做出消

費行為，這些免費的網站可以跟廣告收取費用 而這一切背後的機制，對於消費者來講是完全不可知

的，他們不知道自己在未知的情況下，被誤導做了很多消費行為，他們甚至會因為自己慣用網站的

引導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購物行為，有些網站他會提供一些機會，讓他的瀏覽者跟其他的瀏覽者有機

會串連在一起，但是誰知道跟你進行連結的另外一個消費者是不是廣告商偽裝的呢?在螢幕前的消費

者其實被這一切矇在鼓裡，這就我說的缺乏透明度 ，透明度是永遠不夠的，我可能知道這個網站可

以保護我的個資，可是保護我的個資之虞他會不會販賣我朋友的個資呢?我不知道，還有另一個我想



107

強調的對消費者的挑戰，就是可預測的不理性的消費行為，什麼意思呢?可預測的不理性行為這個詞

彙是來自一本書戴蒙雷利所寫的，如果你沒有讀過的話，他在講的是消費者的行為和心態，我非常

推薦這本書，消費者有一定的消費行為，這也是為什麼廣告的市場會日新月異，廣告商也能夠瞄準

消費者的行為和心態來進行廣告操作，在消費平臺上面我們可以去一個旅遊網站，我會搜尋我的目

的地，我可以調整我搜尋的指標，譬如說以地標或受歡迎的程度來搜尋，或是我感興趣的主題，如

果我搜尋到了一個地方，這個網站剛好有二十個人也同樣在看這個網站，現在我們的科技在幫我們

做消費者端，尤其是在搜尋的時候能夠更精確，不過也更複雜，而且每一個平臺都不一樣，所以我

們作為消費者，不可能瞭解每一個平臺背後的透明度 ，不知道他們運作的機制還有他們背後到底有

多少的廣告商在對這個平臺進行操作，在消保執法機關的挑戰定義其實是很變動的，你要保障誰呢? 

是交易者還是消費者，是代理人還是仲介者呢？如果有黃牛賣一場演唱會的票，消費者發現受到欺

騙，或者是說有同一張票在不同的網站上面被重複的販賣，那這個黃牛他可能賣幾百張幾千張，所

以對消保執法機關來說，我們的挑戰就變成要把這個人視為交易者嗎?可是站在業者的角度來看，這

個人充其量又只是一個數量比較大的消費者而已，所以到底我們的標準要怎麼界定呢?到底要把這個

黃牛定義成交易者還是消費者呢?或者是有時候交易者與消費者是共同存在的呢?一個平臺我作為消

費者去購票，可是我購買了大量的票之後再轉賣給別人，也是利用同樣的平臺，我就又是交易者又

是消費者了，那麼身為主管機關我要提供這樣身分重疊的消費者多少的保護呢?另外在代理人與仲介

之間，有時候代理人就是代理人，仲介者就是仲介者，可是有時候只是很單純的我身為朋友或家人

，幫助我的親友進行購票，在平臺上面根本沒辦法分辨是不是本人來進行購票，或是說某些平臺上

是不必簽約的，你根本就很難追蹤代理人和仲介者到底誰是誰，對於消保執法機關來講，我們最大

的挑戰就是在釐清到底要保護誰，還有他們本身代表的利益決策者為何，如果他們是代理人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把他們視為消費者，因為代理人背後有一個商業交易機制在進行，所以我們有時候並

不知道如何著手進行消保的保護，而從消保執法機關的挑戰談到責任，我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沒有

在網路交易上面吃過虧，我們常常都希望能找出一個罪犯來進行責備，但其實有時候這樣的犯罪形

式是共構的，我們根本找不出誰是罪犯，我們只能夠大略模糊的知道哪個平臺安全，對於我們執法

機關來說，我們能夠得到的資訊其實也差不多就是這樣，我們只能用不同的方式來告訴消費者，哪

些平臺可以信賴，哪些平臺比較不能信賴，但我們的判斷也可能會出錯，所以我們必須不斷的修正

我們對於平臺的理解與認識，我們希望我們發給消費者的訊息都是正確的，因為這就是我們消保機

構的職責所在，可是在調查這個平臺他的本質的時候，其實需要耗費非常大量的時間，而且在過程

當中也可能出錯，所以對消保機關來講都是難關，另外在轄區與法規選擇上面也是挑戰，通常我們

會找出一個全球通用的法則，依據這個法則來進行調查，可是有很多時候，平臺可能會希望依據他

所在的地區作為轄區，來根據當地的法規進行裁決，還有一些情況是這家業者根據他所註冊的公司

或地區的法規來走，所以對於消保執法機關來講，到底要依歸誰的法規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還有另



108

一個有趣的法規選擇跟轄區相關的議題，是線上平臺含有非常多的數據和資料，這些個資的保留跟

竊取個人隱私權息息相關，我們一直在講的是要保護消費者，尤其我們是作為消保機關，在我們介

入調查的時候，有時候真的很難在客戶個資保護跟調查之間找到一個平衡，接下來我要講的是比較

實際的挑戰，我在最近的工作當中是真實遇到這樣的挑戰，首先第一種挑戰是消費者的意識近幾年

越來越高漲，但是通常消費者並不會抱怨他們看不到或不知道的事情，譬如說我如果看到一個假廣

告，我去把這個假廣告背後的搜尋結果都找出來，人們必須要付費才能找到這些搜尋廣告，我就會

看到他們的價格，看到他的資訊，與此同時，我其實本身就成為一個受害者，因為我被引導到了我

並不希望進入的情境當中，甚至對一些很明顯的狀況，有一些非法的物件被拿來拍賣，這些網路購

物的平臺真的是太多了，我們不可能把他們每一個都揪出來，如果要從他們是否有註冊，是否有依

照法規監管來進行查找的話，也不是這麼容易，我常常在一個網站上面點了一個按鍵，他會把我帶

到一個說明的頁面當中，我閱讀這個說明圖才知道原來這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網站，我同時身為一名

調查員需要蒐證，有時候我也需要站在消費者的角度體驗他們被誤導的感覺，很多時候這些網站都

用非常複雜的演算法，讓我們找不到或是迷失在一大堆的搜尋資訊當中，比如說你要找一個住的地

方，你會搜尋距離、價格，但有些網站上面出現的旅館，已經是他們事先選過的，對於消費者來講

這樣其實非常不公平，但當我們要求業者去解釋這個演算法是怎麼運作的，他們又會把事情講得很

複雜，像是跟程式設計有關，或許這個評估或是補償我之後可以再跟大家講，我們監管單位必須要

知道有什麼事情其實很複雜，在這樣技術非常高端的世界，要去評估整個損害非常困難，那身為決

策者的部分我就很快的帶過了，很多人他們本身並不是實際店面，今天我在英國去到一間雜貨店我

看到玲瑯滿目的產品，在明顯處的產品可能是供應商付錢使他們的產品曝光，在網路上也是這樣的

，裡面有很多的問題，雖然我們體會到的程度是差很多的，但其實當中的問題和解答我其實也不知

道，例如很多所謂的自律或者是說產業的作為，或多或少能夠解決一些議題，例如說所謂的創新或

死亡或淘汰，像這樣的一個狀況，可是這時候我們要捫心自問在監管的時候，會不會扼殺太多的創

新，我們知道很多平臺彼此之間差異很大，所以很多的解決方案或配套不可能都適用，這都是我們

的挑戰。就解決方案來講，平臺透明化也是目前歐盟在研究的部分，到底平臺資助金錢流向是怎麼

樣，揭露的方式等等我們也要去研究，但找到了也不一定能夠幫助到消費者，再來就是行為學研究

，這個部分我相信能夠幫助我們的消費者，在平臺上有什麼行為，接下來就能進一步反推回去幫助

實體店面的作為，身為執法者跟研究者我們也必須要瞭解這個行為學，因為這當中有非常多的資訊

，這個資訊能夠當作我們去做很多解決方案的測試，讓我們瞭解到底什麼樣的情況下消費者的行為

會被誤導，還有非常多的議題是跨境的，當我們要進行跨境資訊分享的時候，我們也都非常的掙扎

，在很多世界上的案例中有很多非互惠的安排，所以這些都是問題 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探討更多互

惠的契機，全球法規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但是最大的關鍵，在消費者保護方面全球一定

要達到共識，畢竟當我們面對同一個平臺的時候一定要口徑一致，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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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Panelists：

1.中原大學陳志民教授-Professor Andy Chen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 Economic Law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先生、女士午安，我非常榮幸能受邀到這個研討會，事實上當我接到通知時，我一開始有點猶

豫，因為我本身是教競爭法的，對消保法是不太熟的，因此我今天想從競爭的角度來看，到底這兩

者之間有什麼樣的異同，或者說一方對另外一方可能有一些意見的提供，我想競爭法以及消保法都

強調正式接攏，因此在公平交易法裡的確也有條款，要求不實廣告的防治，因為誠實內容很重要，

才能讓我們做出正確的消費決策，競爭也一樣，因為業者如果透過不實廣，誘惑消費者購買，那等

於是違反了公平競爭，對於競爭法來說也很在意這一點，因為公平法特別要求的是良性的競爭，要

通過自己的業務所為，透過自己良好的產品去競爭，這一切的基礎一定是誠實完整的資訊，因此對

於消保和競爭，這一切都是交會的，消保以及競爭兩法同時也對於資訊的監管非常重視，因為誠實

的資訊對於消費者權益也是特別重要的環節，消費者的決策仰賴誠實內容，業者在競爭的時候也仰

賴誠實的資訊，因此資訊我們不希望掐得太緊，所以這個時候有非常多的前提，才能讓我們的執法

者該怎麼拿捏，例如像之前有所謂物質關係的揭露，假設有虛假的內容，但和業務無關，那我們可

能就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除此之外在競爭法裡面，另外一條規定，在我們的公平交易法也特別強

調資訊的相關性，就算今天刊登很多不實廣告，但這個資訊對消費決策無關，那就不算是不實廣告

，這也和消保是有關係的，到底競爭和消保有什麼差別呢?在競爭法當中我們要求業者必須揭露補償

效應，所以要做很多的測試，一個業者如果今天刊登不實廣告，可能會影響其他刊登誠實廣告的業

者，這就影響競爭了，所以我相信競爭和消保差別就在這裡，因為消保強調比較多市場導向的補償

和預防，這兩者有異也有同，舉例來講，競爭法通常強調市場競爭，因此市場機制會對抗不實內容

，美國FTC也有釋出指引書，告訴大家不實廣告是怎麼構成的，可是在競爭部分我們會更仰賴這樣的

指引，市場或許能夠提供給我們一些資訊，讓我們知道背後情況，所以這時我們去看代言廣告等內

容，這些內容對競爭法也越來越重要了，因為這些內容本身一方面可以透過市場機制，篩選代言廣

告內容，除此之外也仰賴我們的力量，講到這裡，我覺得一個有趣的觀察是，美國和歐洲好像做法

不太一樣，以代言或廣告比較來說，歐美不一樣，美國很多的廣告都會公開的羞辱競爭對手，我們

覺得很幽默很有趣，在臺灣我們就看不到這樣的廣告，在歐陸，他們可能會不喜歡這樣的廣告，將

之視為不公平競爭的廣告，可是我覺得這種比較新的廣告，或許能夠鼓勵大家彼此監視，別人有不

實廣告的時候競爭對手就會主動糾正，這就是我自己針對不實廣告從競爭法的角度的一個觀察，針

對不實廣告，我們要怎麼導正市場的作為，另外，即便我們寫指引書，這個時候一定要有通用型的

清單，這個部分對消費者也是相關的，這邊我想要提出這個問題給Larissa，到底這個指引書內容的

相關性要怎麼樣進行評估，美國FTC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去得出這個內容是相關的，所以必須要誠實

的揭露給消費者，就Larissa的演講我的回應是這樣的，您講了非常多很重要的議題，像是平臺的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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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確競爭也是很重要的議題，這邊我有兩個提問，請Larissa回答的問題，一個所謂間接的網路

效應，那今天把他擺到不實廣告的脈絡當中的話，這也意味著如果今天把不實廣告刊登在一個市場

之上，他會有雙重效應，這也看交易涉及多少平臺，就會有幾倍的效果，那我相信您的單位本身也

有做競爭的管理，所以貴單位有沒有任何的方式或計畫，去探究市場競爭的管理或看法，還有消保

的觀點，再來就是政策了，當我們在談平臺或是消保的議題，我相信最當務之急就是隱私，不幸的

是隱私其實也很主觀，不同的人對於隱私的程度要求也各有不一，所以現在在競爭法裡面有一個趨

勢，也就是應該是如果大家想要隱私，那業者應該要透過隱私的保護，來吸引客戶，進行競爭，所

以競爭的法規強調的就是透過隱私來強化競爭，讓大家能夠提出更好的保護隱私的服務，而不是用

法規要求業者必須做到什麼樣程度的隱私保護，等於是反過來用競爭的方式去進行，這部分也請

Larissa來回答，在您們的單位有什麼樣這方面的趨勢，我想我的時間也到了，謝謝你們。

與談人Panelists：

2. 高雄科技大學程法彰教授-Professor Fa-Chang Ch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Law,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aiwan

我其實準備了很多投影片要和大家分享，首先我要跟消保會主辦單位來表示謝意，因為你們辦

了一場非常好的會議，讓我們來討論消保當中的重要議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共同的交換資訊，

消保的架構，在美國的消保法就像剛剛美國講者提到的一樣，他包含了公平和不公平的消保機制，

但是我們在臺灣是把這兩者分開，我們有一個公平交易法，另一個是消費者保護法，臺灣的架構在

其中有重複的部分，就是包含公平交易法和消費者保護法的部分，如果以範疇來講的話，消費者保

護法的架構其實比公平交易法更大一點點，可是他們有各自針對的客群和狀況，譬如說如果在公平

交易法當中我們要保護消費者，因為他們遭受了不公平交易的對待，這種情況下，消費者保護就要

以個案的方式來進行處理，所以這兩個法案有各自要保護的族群，因此我想我會這麼說，這兩個法

令他們有重複的部分，但是他們的意旨都是一樣的，就是讓政府有一個立法的基礎和架構，來保護

人民免於不公平的交易，還有惡行畢露的業者的作法，就像FCC、FTC一樣，如果我們把消費者保護

法縮減成一些精華的話，我們可以看到在法條21條和23條中，它說交易者必須對其廣告的內容確保

它的真實性，在公平交易法當中有這麼一條條文，它是說沒有任何一家業者應該要用錯誤的方式來

誤導消費者，兩個法案正說和反說其實講得是一樣的事情，我也相信FTC在臺灣公平交易委員會裡他

們也有一些對於公平交易法的背書，它代表了在立法架構下，業者所需遵循的規範，它也連結了法

令跟實務之間的關係，這是我個人的解讀，我也覺得現在是消保會能夠公開的告訴我們真實的法規

，讓業者清楚知道他們應該要揭露哪些資訊，我有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其實跟廣告沒有關係，而

是我自己的問題，陳教授提到了一些內容，我想要請教的是，有沒有任何的趨勢或是現況FTC是會考

慮來使用的，在促進公平交易消費者行為上面，也就是說你們會怎麼做，來處理不公平的消費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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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案例，到底是哪些會被你們歸類為不公平的消費行為，這是我想問的問題，我

想在歐盟當中，他們並不使用消費者保護，因為他們有GDPR，所以他們並不需要遵循消費者保護法

規，因為他們有更嚴密的一般資料的保護法規了，除了在歐盟的法規架構之外，你們是怎麼實行消

費者保護呢？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確切的案例？另外一個我想問的問題是關於資訊的在地化，我相

信資訊的在地化是一個全球趨勢，每一個國家都希望把相關的資訊進行在地化，可是我的擔憂是您

要如何平衡立法部門跟執法部門當中的權衡呢?在這個平臺上面執法的人跟立法的人，他們對於此事

的瞭解是否是一樣的呢?如果這個資訊在不對等的情況下，無論是政府或業者，都很難明確的知道接

下來該怎麼做，您要怎麼平衡執法和立法兩端的理解呢?我問了三個不太一樣的問題，我想要評論的

其實不是評論，是我的學習，謝謝各位讓我學習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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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Ms. Cecilia Parker Aranha：我會嘗試回答，其實這些問題有一些重複性，首先是市場的兩端，一

端是政府、一端是業主，我們要如何創造一個網絡，讓兩者能夠連結起來，作為政府端我們面對的

是業者跟消費者，所以對方都需要我們的資訊才能知道對方需要什麼。因此對我們來說，我們能做

的就是盡可能的蒐集雙方需要的資料，然後讓雙方互換資料能夠理解彼此，在法規方面，每個國家

的法規都不太一樣，每個個案也有些微的不同處，所以我覺得我的回答會是我好像在同步化方面沒

有做的很好，但我們現在努力在做的是從影響力方向來進行思考，我們怎麼做才會讓現在在處理的

案例的後續效應是好的，尤其是對於小的零售業者來說，我們希望能將傷害降到最低，讓執法機關

和立法機關能夠取得平衡，在隱私權的部分，有一個比較緊急的議題就是線上平臺，在面對消費者

隱私權的，它有很多維繫的做法，尤其是隱私權它是人權的基礎，我們不能夠輕易的放棄，無論在

美國或歐洲，對隱私權的處理都是要小心謹慎的，因此我想在面對隱私的部分，隱私既然是人權，

我們在保護消費者的當下，隱私就是一個一定要保護的區塊，這也表示了當我們在面對競爭的壓力

下，還有品質管理的壓力下，要如何同時維護隱私，對我們來講競爭絕對不是違背隱私的條件，隱

私這件事可以被消費者作為一種選擇權。舉例來說，我有提到搜尋引擎，有一個搜尋引擎叫Dadago

，它並不會記錄並追蹤使用者的隱私，它只是一個小的平臺，使用人數不多，所牽涉到的投資行為

也不多，所以我常常會使用Dadago，再回到Google因為Google給我的資料還是比較完整的，我覺得

這個部分可以用來連結事實與立法之間的關聯，因為事實上很多消費者需要又快又好的搜尋結果，

他們比較不在意隱私權的問題，如果他們覺得Google給他們的東西就是最完整的，他們其實也不會

去抱怨其他的搜尋平臺，因為他們已經滿意Google所帶來的免費服務了，可是有少數消費者就會因

為隱私的部分使用小型平臺。在在地化部分，我覺得生意還是要做，所以必須努力去聽業者的心聲

，像是歐盟他們有一個非常好的消費者個資保護網絡，在這個網絡下面，他們希望能夠為歐盟所有

的會員國都提出一套大家都適用的消費者資料保護的辦法，我想這樣的模式也可以推廣到全球，讓

更多人更多國家來加入這樣的個資保護的機制下面。

Ms. Larissa Bungo：

Cecilia已經講很多了，我就輕鬆很多了，例如就以剛剛瑪提拉所說物質性的連結，這部分從律師的

角度來講，我會去瞭解這個消費行為背後有沒有代表性，通常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譬如說調查詐

欺的案件，我們會問說那時候你為何會付錢購買，這時候他們會告訴我們背後的動機是什麼？譬如

說我今天買了Skechers的鞋子，原因是因為要減肥，在選擇的時候會有一些基礎的，譬如說我今天

去照相館，他們說有免費的服務，可是他們沒有準備好要付1500塊錢，這些原因都是存在的，如果

當初沒有這些資訊，他們是不會有動機的，這就是所謂的Materiality。

Q1：大家好我是消保處，我想問一下英國的Speakers，剛剛提到平臺的部分，平臺其實有營收，所

以我就很好奇現在新的歐盟法規，當GDPR生效之後，是否改變隱私的部分，或是線上平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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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Cecilia Parker Aranha：這邊我必須強調對於資料保護來講我並不是專家，畢竟背後的法規非

常複雜，在這個時間點來說很難看得出改變，主要改變比較多是告訴大眾，這個資訊的使用是在哪

裡，現在GDPR才實施幾個月，我們目前每一天大概接收到400個訊息，這些訊息告訴我們GDPR生效了

。他們會說要改變隱私設定要如何處理，所以以長期的改變來講還說不準，但的確我們也收到很多

的訊息了，我自己有一點擔心會不會出現反效果，因為現在消費者有這麼多資訊接收，可是他們會

不會還是無法做更明確更好的決策呢？像之前劍橋的醜聞，是很大很大的案件，罰了五十萬歐元，

但是GDPR很有可能會因此把罰則加重，很有可能這樣的改變會帶來更多未來的趨勢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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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感謝行政院消保處，邀請我來分享泰國的經驗，先給大家一個小小的開場，我們是消費

者保護辦公室，簡稱OCPP，1979年總理辦公室成立的，我們的消保法也是1979年通過的，我們組織

本身有三大區塊，廣告、標示、合約，這三大區塊，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有一個迴圈，從15年開

始一路轉到2020年，這並不意味著2020年會歸回到2015年，只是有一個全面的圓圈，所以我想跟大

家解釋一下這個圖表，與其全面介紹，不如介紹重點就好，首先從電商出發，過去幾年來，在網路

上的產品服務的銷售，我們成長蓬勃，很多線上的事業，像Lazada還有蝦皮，很多都進軍我們泰國

，從消費者角度來看，網路上購物的確很吸引人，有很多好處，網路上的市集購買的一切都是直接

送到府的，很簡單很方便，可是另外也要考量的，就是當你購買的時候，你本身也必須要懂，而且

還有其他風險也要很小心，當然要費時開車到商店或市集等等，所以變成隨時隨地都可以購物，不

用到商場去，甚至你還可以知道在網站上有沒有存貨，這都是好處，除了好處之外也有壞處，例如

在線上購物的時候，沒辦法先檢查產品的品質，衣服無法試穿，所以在購買之前最好有一些產品基

礎知識，Larissa和Cecilia剛剛特別有強調這一點，很有可能會用其他的手段吸引你去購買，有很

多的業者他們可能有做廣告的事業，這時候我們要特別小心，下一個部分要跟大家講的就是消費者

知能，直接跳到第四個，這個部分就是消費者要知道自己的權益，購買的時候知道自己的權益有哪

些，這樣才能確保服務或產品的資訊是否存在，並能提供給消費者，這時候消費者本身就能充分理

解市場及產品，再來我們一路講到救濟的部分，我們OCPP本身也會有調解的安排，如我們知道消費

者是弱方，這時候必須支持消費者，所以我們本身有辦公室，再來有諮委會，我們也涉及到能源和

電信服務，能源的部分包含節能，最後面要跟大家講的包含危險產品的部分，OCPP也針對這個區塊

做研究，像是歐盟的作為都是我們的研究內容，透過研究我們可以瞭解問題在哪，解決方案為何，

但我們一定要用在我們自己的脈絡當中，所以這時候我們必須要有指引，例如我們有存冊之類的，

下一張投影片，像之前講過的現在很多消費都在線上發生，不只是購物，連申訴都可以透過網路進

行，所以現在關於糾紛排解的部分，也可以透過網路進行，從第一個開始講，就是線上購物，我們

要正視的議題，我們每一天都在瀏覽網站，這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瀏覽的時候可能會購物，

交易，搜尋資訊，尤其是在社交網路上，透過社交媒體我們可以廣播，進一步影響社會，所以現在

消費者也越來越踴躍的進行線上購物，因為直接，送到府的方便性服務，很多時候我們在線上購物

，很可能還會比實體商鋪便宜，因為網路事業不需要店租、裝潢，對於人事來講，只要有人坐在電

腦前管理系統就好了，網路消費隨時隨地的便利性是一大利圖，24小時不間斷，但是網路購物也有

風險，因為我們看不到對方，比如我們在臉書商城購物的話，我們看到一個匿名，可是我們不知道

他真正的名字是什麼，但你要跟他購物，這很危險吧，就像之前講的一樣，我們也不一定熟悉這個

產品，在網路購物很可能跨國，這時候執法很困難，如果在線上購物購買外國產品，很多問題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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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排解了，再來是網路申訴的部分，剛剛講的網路社群，為了支持消費者，我們政府也設立了網路

上的申訴，再來是調解，糾紛的解決，這部分也包含救濟，補償的部分，我們OCPP也有研究，特別

針對ODR網路上的平臺進行研究，我們有一個消保的模型，但這個脈絡一定要符合泰國的國情，我們

也希望能發展一套軟體，實質發揮功效，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平臺接受申訴，分配給相應的主管單位

，在網路上可以進行調解跟追蹤，下一個部分給大家一些資訊，我們這邊有交易發展委員會的數據

給大家參考，我們知道現在泰國在網路上的市場購物，市值來說大概達到2.5兆泰銖，泰銖的匯率和

臺幣幾乎是1:1的，所以這樣的市值包括了B2C、B2B、B2G這三者，這樣的模式佔了所有購物的四成

，比例很高，也涉及了53萬個註冊的網路商店，接下來這個指的是危險商品，我們有時候在網路購

物，並不知道商品有沒有認證通過，有沒有符合產品法規，有時候我們在網路購物，就只是短視近

利的覺得這個產品不錯，或許有時候小孩在購物根本不會考量這個產品到底有沒有問題，我現在要

講的這個案例，他是LED的睫毛，也就是用膠水將他黏在睫毛上，你的眼睛看起來就會亮亮的，但這

有什麼問題呢，當我們用LED睫毛，LED的光離我們的眼睛非常近，這個LED紫外線會持續近距離照射

我們的眼球，結果會像影片裡的這樣，LED的睫毛會不會很危險呢?看起來很炫對不對，可是他的問

題就是他離你的眼睛很近，女生戴起來，在這麼近的LED照射之下，很有可能產生眼睛的病變，下一

個危險商品是牙套，我的辦公室有消保的法令，從2009年開始就在探討這個危險商品，他是一個非

常流行的商品，很容易在網路上買到，但他為什麼危險呢?因為這個牙套他有有毒的金屬，像是鉛，

除此之外還有鋁，而且這樣有危險的牙套可以在自由市場上買到，你可以很容易的從臉書上買到，

臉書上販賣的商品對政府來講很難查，因為臉書上的商品他是小眾，他的連結可能連到一個政府查

不到的網站上，所以我們怎麼做呢?我們的做法就是從進口端，讓這樣的危險商品不能進到泰國來，

他們自然就賣不出去了，可是會發生什麼問題呢?每天我們泰國的港口會有成千上萬的貨運進來，我

們沒有辦法在成千上萬的貨櫃中找到這麼小的牙套，而且這個牙套的體積很小，可以把他彎成不一

樣的產品，譬如可以變成一個手鍊的樣子或變成髮飾，你就看不出來了，或有人跟你說這個只是玩

具，對我們來講真的是防不慎防。

接下來我們回到政府管制的部分，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我們能夠要業者做的就是以下幾步，我

們要業者進行立案，如果你要做電子商務，要在網路上賣東西的話，必須先跟我們報備，先跟我們

立案，你才能在網路上進行交易，而且跟政府立案的手續還會讓消費者更相信你們，第二步，我的

辦公室也在處理的業務，就是接受申訴，我一開始跟大家說了，我們有一個消費者保護法，在2002

年的時候我們有一個新的法案，叫做直接消費者保護法還有直接消費者購物法案，簡稱直銷法，用

這種方式我們就可以杜絕老鼠會的產生，你可能覺得這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但在過去的幾年間我

們可以看到直銷的猖獗，真的有改善，現在我們有另外一個問題，當我們在監控這些大的業者，他

的規模越來越大的時候，尤其他又要在網路上進行銷售的時候，我們會希望，他的收入如果超過150

萬泰銖，就必須要跟我們進行註冊，我們接受消費者的申訴，通常我們都是在網路上用線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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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申訴，消費者可能在網路上進行消費，也可以直接在當地找我們的辦公室分支進行投訴，如果

說是化妝品的話，可以帶到我們辦公室來，或通過我們的信箱寫信告訴我們你買的化妝品有什麼問

題，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很多的電子購物，消費者會遇到的問題就是，消費者在購物之前他們

是看不到實體的，他們只會看到網路上的描述，等他們收到貨品之後，發現跟他們想像的不一樣，

這時候我們就要出面，調解兩方的時候，下一步就是監控市場，我們會跟FDA合作，跟MOC合作，MOC

就是我們的商務部，來進行市場的監控，最後一步是我們希望能教育消費者，讓他們知道哪些購物

行為是危險的，也讓他們知道遭遇侵權事件的時候，可以找誰來幫助他們，當消費者意識到他們的

權益是有辦法被保護的時候，他們就可以做出自衛的行為，而不是任人宰割，在這張投影片上的上

方是有效執法還有泰國電商的有效監管，電商在泰國的發展非常快速，所以對於有效電商的監管我

們也是在線上讓消費者可以進行投訴跟監控，消費者會告訴我們他遭遇的事件，部分的資料，然後

我們就會依據消保的政策跟法律，來採取行動，我的辦公室，其實會整合相關的單位，比如說像是

FDA，內政部以及國家廣播電臺和國家電視臺，還有我剛剛提過的貿易部，我們會彼此交換資訊，並

且進行政府議會的相關內部整合，去年我的辦公室簽訂了合作協議書，我們整合了政府內部的資源

，讓客訴的案件能在政府內部資訊快速流通，所以消費者可以跟我們投訴，我們就會把他們的投訴

導入到相關的政府部會當中，等於我們在政府的架構下面，有一套系統處理消費者糾紛，我們簽署

這個合作協議能做什麼，我之後會再跟大家說明，最後一部分是消保政策，政府對於消費者保護有

一貫的政策指令，我們的宗旨就是快速，我們在消保政策執行的同時，也希望不要侵害到消費者的

個資，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申訴的統計數字，在一年之間，我們會收到超過一萬件的客訴，有一

半以上都是線上申訴，在我們的網站上或是用Email，另外一部分是透過打電話的方式，但我們現在

希望把Email的申訴管道關起來，因為有時候他們從Email上給我們的描述太少了，我們必須做很多

後續的動作，來追蹤並瞭解這個案件，所以對我們來說這樣的時間效益不符成本，而在客訴的數據

方面，在我的辦公室所處理的，每年會處理到的種類差不多一樣，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過去三大種

類，是房地產、產品、服務，2017～2018年我們看到服務的項目，下降的很多，為什麼呢？跟其他

的產品相比，我們其實什麼都沒做啊，我們看到房地產是最大宗，他現在都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最後一張投影片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線上購物相關的申訴，在2017年4月～5月發生什麼事？我們簽

訂了合作備忘錄之後，直接對我們進行客訴的數字就一下子成長了，大部分的客訴案件都是透過線

上的網站跟我們進行申訴，但就像我剛剛講的，線上客訴在我們後續的追蹤有難度，因為描述人都

寫得太簡單，但我們又不能取消線上申訴，因為我們的辦公室沒有辦法處理太多的現場客訴，所以

我們現在在想辦法就是，在這些客訴送到我們手上之前，必須先經過查核是否真有其事，我們才會

進行處理，我差不多就講到這邊了，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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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午安，很高興能到這跟大家談論韓國的消保，特別感謝臺灣的行政院消保處邀請我參與今

天的會議，我在韓國消費者院任職大概已經5年了，我想五年應該比起很多其他的專家嫩很多，但我

相信我還是能夠給大家一個大方向，大概瞭解我們在韓國的狀況，我今天想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

分要談韓國消費者保護政策的發展，再來是談各個機關的權責，還有韓國如何讓政策來觸及消費者

，我們的消費者政策在1980年消保法案成立之後就獨立出來了，後來在1987年成立了韓國消保院，

後來開始出現越來越多其他消費者保護的法案，也開始出現很多社會和經濟的變遷，比如說數位化

全球化，消費者意識也開始高漲，這時候政府就必須因應這樣社會和經濟的變遷，因此在2006年也

出現了法案的修正，這個修正案使消保法案成為我們核心的消保基礎，從保護消費者變成開始實踐

消費者的自主，這邊我們列出很多修正變遷，原本我們是財務的，主管機關慢慢改變成公平交易會

，機關的名字也改變了，我們把保護這個字給移除了，很多程序也開始問世，各個機關的職能也強

化起來了，我們來看一下各個單位有哪些職能，在這之前我想跟大家談一談韓國消費者政策，我們

最高層有消保政策委員會，他們做的決策比較多是消保方面的議題，委員會本身有25名委員，當中

有2名是主委，以總領去做領導的，地位層次在去年有所提升，我們也希望民間能夠參與我們消費者

的政策，所以我們有一些民間組織的代表和我們一起參與政策執掌，其他的中央行政機關也有各自

的消費者保護職能，我們有17個地方政府遍布在韓國各地，都有消保單位，他們會舉辦非常多活動

，有效的執行消費者政策，他們本身有仲介者的職能，可以進行消保會跟消保委員之間的銜接，他

們營運的金費都來自稅金，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每三年都會回顧一次政策，因此消保院也會每年進

行新的政策實施或回顧，我們的框架法案有十一條86個區塊，當中的第二條是消費者權益，第三條

是中央政府職責，我們有八大權益和五大責任，這些都是消費者的部分，政府也有很多不同政策區

域的職能，在地的消保或資訊的保護等等，也有法官法會的修正，企業的職責包括政策和交易的部

分，但是我這邊講的題目是消費者和政府的關係，因此這邊跳過，法案也有組織的活動，消保組織

的註冊相關的法條，如果今天有需要的話可以向KFTC和地方政府進行註冊，去年註冊了16個新的消

保組織，這些是消保組織的活動，當中也有KCA消保院的活動，例如我們會提出一些消保會的建議，

我們有品質跟環境安全的研究，我們也提出消費者諮詢還有糾紛調解的服務，再來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消費者政策是怎麼樣透過活動進行，在未來消保會會透過這些活動扮演相應的角色，這邊有

消費者政策的試教，也包括了過去和未來的消保政策，這都是我們根據KCA去年的研究所提出來的，

當中也納入了很多個人的意見，所以我們不妨來談一談不同面向有那些進展，第一個在經濟活動當

中消費者處於弱勢，所以我們知道要保護消費者，因此1980年的消保法案就有這樣的初衷，再來就

是有回收制度，KCA會透過這個回收制度來確保大家的安全，環境也在變遷，因此我們要特別納入考

量，像是有了網際網路的關係，因此有很多資訊都在網路上流傳，因為資訊發達的關係有更多相應

的好處，資訊不對等的情況透過網路也降低了，談判的參與方式也增加了，但是這種新的消保議題

也會因此萌生，例如新的消保方式我們也需要關注，網路上的資訊流傳可能會引起可靠度或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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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例如說假帳號假消息等，我們也必須要持續關注，很多新的科技帶來的服務很可能在新的層

次威脅到消費者的權益，消費者可能會有新的交易平臺，這時候政府一定要從消費者的角度研討更

多的消費者議題，一定要從消費者族群進行研擬，像是老人和跨國家庭等，我們年度的目標是希望

能關懷更多弱勢族群，接下來跟大家講BMW汽車回收的案件，這是近期在韓國發生的事件，有38個起

火的案例，都是特定的BMW車款造成的，BMW韓國分社就回收了十萬部汽車，有42種不同的車款也進

行維修，消保會也要求採取回收的措施，BMW最近也在做全球的回收了，下一個就是將消費者作為一

個主動的推廣對象，要去修正這個框架的法案，之前有說消保法變成消費者框架法案，初衷也是這

樣的，甚至有非常多的組織本身也可以進行研究，釋出研究的成果，政府就可以支持這些消費者組

織進行推廣，現在很多新的體系也開始慢慢引入，很多救濟措施也都在增加，有越來越多消費者都

更加積極的保護自己的權益，不像以前都是被動的，現在有出現一種叫做黑色消費者的消費者，在

韓國這種黑色消費者特別多，他們就是奧客這樣的存在，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來對業者進行客訴，

漫畫上面的案例是一個真正的案例，黑色消費者獲得了10萬韓元的補償，在韓國目前有更廣大的集

體訴訟應用這樣的趨勢存在，在南韓的市場機構希望能透過市場的影響力來防治消費的損失，這是

對更廣大的集體訴訟應用的回應，讓市場的力量自由控制消費者權益受損的可能性，如果有不肖的

業者一再犯案，他們就必須受到公眾及市場的制裁，全球有一家汽車業者，他廣告不實欺騙消費者

，遭到客訴後，消費者獲得了賠償，隨後引起的社會效應是他的所有車款都遭到了抵制，而消費者

作為參與者也是另外一個消費的趨勢，怎麼說呢？透過邀請消費者代表加入政策委員會，這是一種

參與方式，另一種是邀請消費者作為調查者，在市場中監控不實的消費行為，消保組織作為中央政

府與消費者之間的仲介機構，希望能保護消費者的權益，目前消保組織有大概50個之多，他們可以

代表中央政府進行消費者保護的措施，他們也能利用政府的資源保護消費者，在未來，我們相信消

費者意識會越來越抬頭，也有越來越多消費者一定會要求參與消保法規的訂定，作為消保機構及政

府組織，我們希望能把消費者視為夥伴將政策往前推進，而不只是參與者而已，接下來我要跟大家

分享的是一個消保事件，這是五月的時候，有一個韓國當地的電臺所爆發出的事件，在這個爆料裡

面我們知道有21個不同型號的床墊內含有一種叫氡的有毒氣體，為什麼會發現呢？有一個消費者他

只是無聊在家中測試床墊中氡的含量，結果發現這個用了不知道多久的床墊的含有超量會致癌的氡

，這件事情就這樣爆發出來了，這件事被帶到KCA去，韓國人把這件事情叫做氡墊事件，最後希望消

費者當成創意者，創意者的意思就是讓消費者進行政策推動的主要推手，讓消費者參與很多創新的

活動當中，甚至是進行線上的創意，透過很多創新的產業，讓消費者成為參與者，在環境方面我們

相信消費者作為創意者，會產生新的議題，消費者的安全跟責任的問題，能夠反應出現實最需要改

善的區塊在哪裡，我們也很希望消費者作為創意者這個角色能夠擴張，讓我們看見更多的問題，比

如說在3D列印的產品當中，有個問題是我們要如何監控使用者和生產者中的鏈接，如果消費者可以

當做一個創意者，他們就能參與政策制定的流程當中幫我們監管，我的發言就到這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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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Panelists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陳加昇參議-Mr. Jia-Sheng Chen 

Senior Executive Officer, Department of Consumer Protection, Executive Yuan, Taiwan

謝謝主席把談話的機會給我，首先我要用中文進行發言，我想在這樣的場合是非常的難得，除

了剛剛所聽到的泰國和韓國的介紹之外，我這邊也利用一點時間來講臺灣的政府機關和消費者之間

的關係，臺灣的消保體制其實跟韓國有一點類似，臺灣主要是由消費者保護處來負責消費者政策的

制定，還有相關的法令的研擬，本處跟地方政府也都有消費者保護官，我們主要負責重大交易案件

的處理，地方消保官就是處理地方的消費案件，尤其是個案的一個處理，花了很多的時間，就我的

觀點，消費者保護的政府機關至少有以下幾個功能，第一個就是有關消費者政策的制定和執法，包

括了1994年所制定的消保法跟執法，在消費者保護政策方面，我們有消費者保護的基本政策，也有

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綱領，還有相關的比如說高齡者的政策綱領，在行政指導方面，我們也可以針

對一些事權不清的部分，來指定主管機關，在過去這些年間，我們總共指定了70幾個主管機關，我

舉個例子好了，比如說剛剛有提到的眼鏡，在臺灣有度數的眼鏡是屬於衛生福利部的主管，其他沒

有度數的，像是太陽眼鏡就是經濟部在主管，我們也有消費者諮詢的任務，我們的消費者服務中心

可以接受民眾的消費問題諮詢，電話是1950，跟泰國的1166還有韓國的1372有點類似，我們還有一

個功能就是接受消費者的申訴，我們在過去五年間，每一年的消費申訴量大約都是在四萬件到五萬

件之間，類型包括了線上遊戲，通訊產品，電信服務，補習，服飾，我這邊要特別提到的可能跟其

他國家不太一樣，在臺灣的體制裏面，政府機關必須介入消費者的個案申訴，這部分可能跟很多國

家是不太一樣的，此外我們政府機關也負責消費者保護交易的工作，我們處理的方式包括實體的宣

導活動，網路的廣告以及跟部落客的合作等等，我們還有一個宣導教育的工作就是我們希望從消費

者小的時候就能教育他，所以我們在中小學的課綱裡面就已經放入了我們消費者保護的觀念，就教

育方面，我這邊想提出的看法是，消費者教育的面向至少要有三個，第一個是要普及，第二個是要

專業，第三個是要照顧弱勢，普及就是要讓所有的民眾都能瞭解，重要的就像是剛剛Ms.Bungo所提

到的，要用比較通俗白話的語言讓民眾能瞭解，甚至是用圖像的方式讓民眾瞭解效果會比較好，專

業方面是要加強消保從業人員的教育，照顧弱勢方面我們特別強調原住民，新住民，兒童還有高齡

消費者，每一種消費者都有他們特別的需求，在我們的研究發現，消費意識的程度跟都市化程度還

有教育程度，收入程度等等都有相關，我們也發現消費者交易其實是有限制的，我們也知道要加強

對弱勢消費族群的教育，但是弱勢族群通常很難觸及，因為他們位在比較偏僻的地方，還有語言也

可能是一個隔閡，通常他們也不太容易接觸到宣導的資料，使用網際網路是很好的方法，但網際網

路也可能存在數位落差的問題，底下我要針對韓國剛剛所做的簡報發表一些回饋，我想韓國剛剛提

出的兩個例子非常的好，第一個是有關輻射床墊的事情，第二個是有關BMW發生回收的事情，這些在

臺灣也有案例發生，我們相關的部會也都做了一些調查，要求業者回收改正，在我們的規定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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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管機關都會進行修正，有關床墊的事項，其實還涉及到廣告真實性的問題，在臺灣我們叫

負離子床墊，很多廠商會說負離子有特殊的功能，但其實據我們瞭解的研究發現並不盡然，所以這

就是一個廣告真實性的問題，這有點跟美國FTC的綠色指引一樣，針對綠色商品有一些不實宣稱，我

們研究也發現這些驗證都不盡然是真實的，就韓國剛剛提到的修法部分，這個點我們非常佩服韓國

在過去能夠隨著時代的進步進行修正，我有點想瞭解上次的修法是在2006年，到現在也經過了10幾

年的時間，我們都知道現在社會環境變化非常快，10年前跟10年後的環境不太一樣，我比較好奇的

是韓國是不是已經著手在進行下個階段的修法或是下個階段的政策調整工作，如果有的話未來會是

什麼樣的方向，最後我想就泰國的簡報部分做一些回饋，泰國的部分大家印象很深刻就是LED睫毛燈

的部分，這個部分確實對年輕人非常有吸引力的，其實在我們臺灣的市場上，我們經過網路搜尋發

現，這個在臺灣市場上也有這樣的產品存在，我想瞭解的是在泰國這邊你們發現這樣的問題之後，

政府機關是不是有採取什麼樣的動作，比如要求業者做改正，或對廠商做什麼樣的措施，有什麼樣

的調查以及結果可以讓我們參考，時間也差不多了，這是我簡單的一些說明，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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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論

Q1：Ms. Larissa Bungo：謝謝，這邊我想做一些簡短的回應，剛剛提供了很多資訊，剛剛聽到的一

個部分就是和解，像是泰國那邊就有這樣的機制，這邊我要做一個回應，在美國FTC我們本身不會介

入，所謂的個別消費者糾紛，我們會做的就是接受這些申訴，比對這些脈絡，然後探討執法單位是

不是應該要介入，因為我們面對的問題必須瞭解全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我們蒐集了非

常多的申訴，我們會跟執法單位分享，我也知道Eisden那邊，本身也會分享很多相關的資訊給我們

，也會分享到Econsumer.com這個網站，在回頭講到申訴的調解，如果這些申訴最後沒辦法得到解決

，會轉介到另外一個政府單位嗎？如果完全沒有後續的決策，比如業者方面沒有改善，要怎麼辦？

Manop Pisetkul ：每一個權責都有相應的法案，假設你今天買手機，結果收訊不好，很有可能會買

套裝，比如付1000臺幣，每個月租費，後來出現一些問題因此產生申訴，這時可能會透過法條看看

是不是我們單位的權責，如果不是就會轉介到電子傳輸委員會，如果在網路上得到的申訴，可能是

違約或發貨延遲，也有可能是送錯貨，例如訂了綠色送來紅色之類的，就會有申訴人產生，這時候

可能會有居中人協調，這就是我們執行的方式。

Q2：Ms. Larissa Bungo：另外我想詢問在韓國那邊，法規上有很多的進展，在美國我們有很多公聽

會、聽證會，當中有非常多的創意檢討我們是不是該做法規方面的修正，畢竟現在有很多新興科技

，有物聯網，還有隱私的問題，所以我們會收集公眾的意見，要請各方人士談談他們的想法，專家

還有大眾都會一起參與，探討需要什麼改變才能因應時事，註冊方面也一樣，謝謝。

Manop Pisetkul ：先回答LED睫毛這件事情，大概是去年底或今年初，我們發現這樣的事情，當我

們在網路上發現，我們辦公室就把這個案件送到醫學科學部還有醫學服務部測試，請他們測試消費

者購買睫毛會有什麼樣的效果，是否危險，所以對於LED睫毛我們知道，LED本身問題不高，但只能

用正常方式使用，只要放到眼睛附近就危險了，因為距離的關係加上紫外線，會造成白內障或其他

的眼疾，所以我們對於調查工作或潛在問題敏感，是不是有人還持續販售，這就是我們在泰國做的

事情，提高警覺跟進行調查。

Q3：Ms. Cecilia Parker Aranha：可以請其他與談人談談其他處理方式？

Ms. Jihong Cheon：跟其他的部會處理消保議題，事實上我們申訴的來源非常多，定期我們都會發

布新聞稿，針對這個趨勢，其他的部會一樣可以看這個新聞稿，消保委員會都會解決消費者問題，

無論公私部門單位都積極參與委員會，除此之外還有消費者和消保組織都跟地方政府緊密合作，所

以有非常多合作專案都是年度進行的，這就是我們分享消費者議題的方式。

Manop Pisetkul：從我們辦公室來說，會有一個監控中心觀察整個泰國有沒有危險的產品，如果覺

得可疑就會收集他，移送到醫學相關部門測試，評斷產品是否安全。

Q4：Ms. Cecilia Parker Aranha：新興科技的問題有沒有其他單位要分享？

陳加昇：最近有一些消費者申訴，都是針對臉書等社群媒體的，還有LINE這些通訊媒體，在亞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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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使用LINE，所以在一些案件中，會有一些詐騙的情況，可能是其他個人或業者的行為，也

有貨到付款相關的議題。

Ms. Larissa Bungo：我們的確會跟執法夥伴進行通知，因為我們有網路組織，我們本身就會有申訴

產生的過程，我們本身有這樣的組織，我們也會跟夥伴進行很多資訊共享，還有國際的夥伴，透過

Econsumer.com這樣的網站，我覺得資訊共享很重要，我們知道要觸及消費者很困難，尤其是偏鄉地

區，就像剛剛講者說的一樣，所以我們也持續面臨這樣的議題，說我們要怎麼把相關的議題觸及到

消費者，這樣消費者才能在購買的時候有相應的資訊，做正確的抉擇，所以我們或許可以透過集會

的場合做資訊推廣，例如在圖書館就很重要，我們在圖書館都會張貼消息，可以讓很多人獲得資訊

或警示。

陳加昇：我想提一點，最近有一個抱怨是說，很多消費者客訴案都針對電子商務部分，電子商務也

是現今消費型態中非常重要的一種，可是電子商務的糾紛很難得到解決，我在想有沒有任何好的方

式，可以讓我們解決電子商務產生的客訴呢？這樣對所有消費者來說都是一件好事情。

Q5：我想問一個問題，我想知道泰國跟韓國的講者，請問消費者保護能不能在未來成為保護消費者

個資的一種方式呢？你覺得有沒有適當的管道可以透過消保來進行隱私權的保護？

Ms. Larissa Bungo：我們談過這個部份了，在之前的論談當中，FTC非常重視隱私權，我們也重視

處理消保事件當中隱私權的控管，對我們來講隱私權確實是消保底下很重要的環節，我們在FTC做的

是透過立法確保隱私權不被侵害，現在有很多新的科技，我們也透過新的科技來監控不同的消保事

件，但我不確定未來當我們在進行消保事件處理時碰到隱私議題的時候，我不確定未來的發展是怎

麼樣，因為我們現在還有很多路要走，可以確定的是隱私這部分是我們會繼續努力的目標。

Q6：Ms. Jihong Cheon：消保的確是現今很熱門的話題，有沒有哪一個特定的政府機構在韓國專門

負責消保的立法呢？我相信消費者的資訊還有他們的隱私，都會透過這個機構受到保護，目前在消

保法下面可能沒有看到明確的分工還有責任歸屬，所以我希望Larissa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下一個階

段的消保法的方向會怎麼走？我們不斷在修正消保法的法規，讓法規更能適應時代變動，我在報告

中也提到了很多消費者個資的安全，因此我想未來法規變動的方向會是更注重消費者的安全，像是

加強業者的責任，還有產品的安全。目前法規的部分，責任歸屬還不是太明確和嚴格，以後有沒有

可能是越來越緊縮法規規定的範疇呢？像是新加坡的檸檬法這樣。我想問Larissa，我們知道有很多

消費者客訴，我們也收穫很多不同領域消費者的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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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消保處劉處長、還有今天在場各位精彩的報告、包含來自英國、美國、韓國、泰國，也

看到新加坡消費者協會會長，聆聽各位這場非常精彩報告跟演講，我獲益良多。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行政院消保處劉處長邀請我來擔任這一次研討會的閉幕致詞，我知道最主要我擔任中華民國消費者

文教基金會這一屆的董事長今天是最後一天，我明天將進行交接典禮，當然對我而言，我認為在我

任內已經經歷了一場奮戰，對於消費者保護也經歷了非常多的挑戰。第一個我必須先講的是，我們

行政院消保處給我非常多的支持，我也感謝在我的心內，我想在座還有遠道而來的貴賓，我想還是

先針對消基會本身的角色和屬性，我做一個簡單的介紹。消基會在1980年由民間成立的一個消保團

體，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氛圍之下，其實成立這麼一個純民間的消保團體，其實非常不容易，因為

當時臺灣還是在戒嚴時期，那我們可以講我們消基會本身可以自詡是我們臺灣消費者保護運動的先

驅者，這個運動基本上我們是由前輩柴松林來發起的運動，除了他是一個臺灣消保運動先驅者之外

，我們更是臺灣消費者保護法的催生者，當1980年消基會成立，我們在1994年也在推動之下公佈了

消保法，這個消保法我一直認為是做我們消費者保護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這個里程碑其實影響到

我們到目前為止消保運動跟保護。從1994到現在以來，這麼長的消保運動在臺灣，我個人感受到相

當多的變化，這個變化其實應該從以前消費者大概都是一個民事未開、政府機關對於消保不是那麼

重視的情況之下，我們經過這幾年來，我們都看到某些方面有十足的進步，所以我覺得今天舉辦這

個消保理念和趨勢的研討會，其實某種程度之下其實代表了我們臺灣在消費者保護運動有在跟世界

各國地區比較之下，其實我們有走出自己的方向，那我們在各方面不管是法規，或者是民間團體的

角色當中，都能夠跟其他的國家或地區，來互相借鏡學習。特別提到說，這幾年來消基會也跟我們

亞洲往來比較密切的國家簽署了MOU，去年2017年我們跟日本的國民生活中心簽訂MOU，那也跟澳門

我們也去簽合作備忘錄，那今年2018年，我們也跟韓國的網路協會簽署，在這個月10月19號我們也

剛跟新加坡消費者保護協會也簽署了MOU，我個人覺得感受到對於消費者保護其實已經產生相當大的

變化，這個變化因為網際網路上的發展，對於跨境消費有很多的問題產生，所以我必須要講說消基

會再這樣的演變之下消基會是沒有缺席的，所以消保理念和趨勢我個人這兩年的任職當中，也跟日

本、韓國最近跟新加坡的消保團體做交流，我對於其他我們造訪的國家裡面，我們發覺到在剛才提

到的幾個地區的消費者保護組織、團體，基本上跟臺灣消基會一樣是純民間團體，完全是由民間自

發提供資源，這樣組織其實非常少。最主要的消基會是因為經費非常困難，基於一個信念，從1980

年堅持到現在，包括我在內，我們組織的行政主管，全部都是義務制，裡面的成員包括了醫師、會

計師、律師，以及學校的學者專家，大概有3~400位，全部都是義務制，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能夠

做好我們消費者保護工作，那尤其我剛一直提到行政院消保處和消基會的關係，我自己是把它認定

是合作又競爭的關係。所謂的合作，我們在很多議題當中，可以互相去呼應，這個呼應是在於說，

可能行政機關政策的推動可以透過民間組織呼籲，來達成政策的落地。當然競爭的部分，其實彼此

之間對不管是消保事務的推動，我們對於有些做得不夠的地方，其實是可以提出更強硬的要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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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這個在民間消保組織而言，是可以盡到更大的力量。所以以我個人而言，消基會能夠走過這38個

年頭，把我們目前消費者保護當中能做的一些事物，大致上去做一些推動其實這真的是靠著許許多

多消費者的支持，這個是我今天特別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至於對於實際上消保的實務當中，其實

我個人還是感覺到說，因為目前消費者和企業之間還是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資訊上面的不對

等，那這個資訊上面的不對等就會影響到對消費者跟企業經營者之間，到這個階段之下，我們對消

費者的保護政策的改變是不是要從過去的保護到資源協助的角色，那當然在臺灣而言的話有一定的

成長空間，但是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之下，可能就會影響到消費者選擇權的保護，那我們會覺得說

就臺灣的現況而言，這個角色定位的轉變恐怕還要一定的觀察。剛才與會與談人也提到所謂個人資

料保護的部分，我必須要提到，其實這是一個不太名譽的事情，因為臺灣本身詐騙猖獗的狀況，在

亞洲國家最近時有所聞，或許他的成因是因為在臺灣的個資本身有濫用或外洩的情況，造成詐騙集

團利用，這個是不是在其他各國地區也有類似的狀況，可能彼此的情況不同，所以對個資的保護家

有所差異。但是我一直認為說，不管如何，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加上個資可能會外洩在這麼嚴

重的地區國家當中，是不是應該要充分針對業者應該把資訊公開，而且要提供充分揭露的部分，來

去做一些彌補，我覺得這是在今天消費者保護當中需要去作兼顧的。

最後，我還是認為說在共享經濟，尤其是免費經濟之下，我們對於消費的定義是不是該重新定

義，這是我一直在想的部分，即便在過去的尤其是網拍或是其他平臺，消費者和平臺之間到底有沒

有成立消費關係的區塊，我其實覺得事實上他是透過搜集消費者的資訊來增加他的營收，跟他的規

模之下，即便他沒有付出一定的對價，我還是認為消費關係應該要重新定義。所以消費者的本身的

內涵可以重新註解，當然以上是我在參與這次研討會的想法，那麼也再次感謝行政院消保處能夠給

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夠在即將卸任之前，來跟大家做剛剛提到的報告，我希望我們這次的研討會透

過邀請許許多多國家地區，能夠把消保運動的推手，各國家的部分經濟的作法，提供給臺灣、各國

來參考，這個絕對是很難得的機會，我希望這次的研討會能夠藉由這次研討的成果，達到促進消費

者保護更進一步推展的目標，我的閉幕致詞到這裡結束，謝謝各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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